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4)安监提减字第589号

罪犯王加勇，男，1994年7月22日生，穿青人，小学文化贵州省织金县人。现在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2020年12月8日贵州省清镇市人民法院作出（2020）黔0181刑初字391号刑事判决，认定王加勇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2021年2月4日交付执行，2021年3月11日从贵州省金西监狱调入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刑期2020年7月11日至2025年7月10日。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一、认罪悔罪方面：罪犯王加勇在服刑期间，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

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罪犯王加勇在服刑期间，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三、教育改造方面：能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三课”学习成绩合格。

四、劳动改造方面：能积极参加劳动，按时完成劳动任务，表现好。

五、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无。

六、考核奖励情况：2021年4月至2021年10月获1个表扬；2021年11月至2022年3月获1个表扬，2022年4月至2022年8月获1个表扬；2022年9月至2023年2月获1个表扬；2023年3月至2023年8月获1个表扬；2023年9月至2024年2月获1个表扬；获得共6个表扬。

扣分及违规情况：无。

从严情形：性侵未成年人。

检察机关审查意见：经审查，我院认为：罪犯王加勇符合提请减刑条件。未发现提请减刑建议不当，同意将案件交监狱长办公会审核。
综上所述，罪犯王加勇在服刑改造期间，能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经征求检察机关意见，建议对罪犯王加勇提请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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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章）

2024年12月5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4)安监提减字第590号

罪犯贺登龙，男，1987年3月15日生，布依族，初中文化贵州省望谟县人。现在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2020年9月27日贵州省望谟县人民法院作出（2020）黔2326刑初66号刑事判决，认定贺登龙犯犯参加黑社会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犯非法采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数罪并罚，总和刑期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罚金20000元，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六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继续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9378元。被告人贺登龙及其同案不服，提出上诉。2020年11月30日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黔23刑终247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2020年12月24日交付执行，2024年1月30日从贵州省轿子山监狱调入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刑期2019年9月3日至2035年9月2日。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一、认罪悔罪方面：罪犯贺登龙在服刑期间，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

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罪犯贺登龙在服刑期间，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三、教育改造方面：能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三课”学习成绩合格。

四、劳动改造方面：能积极参加劳动，按时完成劳动任务，表现好。

五、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法院已终结本次执行）；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9378元(已全部缴纳)。

六、考核奖励情况：2021年2月至2021年8月获1个表扬；2021年9月至2022年2月获1个表扬；2022年3月至2022年8月获1个表扬；2022年9月至2023年2月获1个表扬；2023年3月至2023年8月获1个表扬；2023年9月至2024年2月获1个表扬；获得共6个表扬。

扣分及违规情况：无。

从严情形：涉黑。

检察机关审查意见：经审查，我院认为：罪犯贺登龙符合提请减刑条件。未发现提请减刑建议不当，同意将案件交监狱长办公会审核。
综上所述，罪犯贺登龙在服刑改造期间，能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经征求检察机关意见，建议对罪犯贺登龙提请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不变。特提请裁定。

此致

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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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章）

2024年12月5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4)安监提减字第591号

罪犯龙民友，男，1985年6月3日生，汉族，专科文化贵州省兴仁市人。现在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2020年11月30日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作出（2020）黔2322刑初331号刑事判决，认定龙民友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罚金人民币80000元。责令被告人共同退赔集资参与人未偿还的本金；违法所得，予以追缴。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2020年12月24日交付执行，2021年1月28日从贵州省轿子山监狱调入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刑期2020年3月27日至2025年9月26日。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一、认罪悔罪方面：罪犯龙民友在服刑期间，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

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罪犯龙民友在服刑期间，遵守法律法规，服从管教。该犯违规后经干警教育引导，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认真遵守监规纪律，后期无违规违纪的行为发生。

三、教育改造方面：能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三课”学习成绩合格。

四、劳动改造方面：能积极参加劳动，按时完成劳动任务，表现好。

五、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兴仁市人民法院缴款清单：2021年6月4日至2024年1月25日期间缴纳574426.45元。2024年7月29日履行1200元，共计履行575626.45元。

2021年12月24日贵州省兴仁市人民法院于作出（2021）黔2322执495号之九号执行裁定：认定龙民有暂无可供执行财产，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六、考核奖励情况：2021年3月至2021年8月获1个表扬；2021年9月至2022年1月获1个表扬；2022年2月至2022年7月获1个表扬；2022年8月至2023年1月获1个表扬；2023年2月至2023年6月获1个表扬；2023年7月至2023年12月获1个表扬；获得共6个表扬。

扣分及违规情况：2021年5月23日未按规定晾晒衣物扣分10分，2024年1月20日在劳动现场擅自到一分车间卫生间洗手扣2分。

从严情形：该犯系涉恶成员、金融罪犯，财产性判项未履行完毕。

检察机关审查意见：经审查，我院认为：罪犯龙民友符合提请减刑条件。未发现提请减刑建议不当，同意将案件交监狱长办公会审核。
综上所述，罪犯龙民友在服刑改造期间，能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经征求检察机关意见，建议对罪犯龙民友提请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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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章）

2024年12月5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4)安监提减字第592号

罪犯禄伟，男，1986年10月24日生，彝族，初中文化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现在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2020年9月30日，贵州省纳雍县人民法院作出（2020）黔0525刑初265号刑事判决，认定禄伟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刑期自2020年1月9日起至2026年1月8日止），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40000.00元，共同退赔人民币62900.00元。同案不服，提出上诉。2020年11月30日，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黔05刑终41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2020年12月23日交付执行，2021年1月29日从贵州省白云监狱调入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刑期2020年1月9日至2026年1月8日。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一、认罪悔罪方面：罪犯禄伟在服刑期间，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

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罪犯禄伟在服刑期间，遵守法律法规，服从管教。该犯违规后经干警教育引导，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认真遵守监规纪律，后期无违规违纪行为发生。

三、教育改造方面：能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三课”学习成绩合格。

四、劳动改造方面：能积极参加劳动，按时完成劳动任务，表现好。

五、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40000元(缴纳900元)；退赃退赔人民币62900元(未缴纳)，2021年10月9日纳雍县人民法院作出（2021）黔0525执2854号执行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六、考核奖励情况：2021年3月至2021年8月获1个表扬；2021年9月至2022年1月获1个表扬；2022年2月至2022年7月获1个表扬；2022年8月至2023年1月获1个表扬；2023年2月至2023年6月获1个表扬；2023年7月至2023年12月获1个表扬；获得共6个表扬。

扣分及违规情况：2021年11月6日该犯不按规定服用药品，私藏药品。扣分10.00分。

从严情形：黑社会组织积极参加者，财产性判项未履行完毕。

检察机关审查意见：经审查，我院认为：罪犯禄伟符合提请减刑条件。未发现提请减刑建议不当，同意将案件交监狱长办公会审核。
综上所述，罪犯禄伟在服刑改造期间，能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经征求检察机关意见，建议对罪犯禄伟提请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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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章）

2024年12月5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4)安监提减字第593号

罪犯袁国淞，男，1982年9月14日生，汉族，本科文化贵州省遵义市遵义县人。现在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2021年12月13日，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1）黔01刑初51号刑事判决，认定袁国淞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刑期自2019年7月28日起至2027年7月8日止），罚金人民币300000.00元，赃款继续追缴。同案不服，提出上诉。2022年3月21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22）黔刑终4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2022年4月22日交付执行，2022年6月1日从贵州省金西监狱调入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刑期2019年7月28日至2027年7月8日。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一、认罪悔罪方面：罪犯袁国淞在服刑期间，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

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罪犯袁国淞在服刑期间，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三、教育改造方面：能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三课”学习成绩合格。

四、劳动改造方面：能积极参加劳动，按时完成劳动任务，表现好。

五、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2023年5月4日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作出（2022）黔01执888号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告知书：袁国淞30万罚金已缴纳，未有其他可供执行财产，终结本次执行程序。2024年7月29日履行1840元至安顺中院。

六、考核奖励情况：2022年6月至2022年12月获1个表扬；2023年1月至2023年6月获1个表扬；2023年7月至2023年12月获1个表扬；获得共3个表扬。

扣分及违规情况：无。

从严情形：系金融罪犯，财产性判项未履行完毕。

检察机关审查意见：经审查，我院认为：罪犯袁国淞符合提请减刑条件。未发现提请减刑建议不当，同意将案件交监狱长办公会审核。
综上所述，罪犯袁国淞在服刑改造期间，能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经征求检察机关意见，建议对罪犯袁国淞提请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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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章）

2024年12月5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4)安监提减字第594号

罪犯袁国祥，男，1973年8月7日生，汉族，初中文化湖南省邵阳县人。现在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2015年6月19日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安市刑初字第37号刑事判决，认定袁国祥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00000.00元。同案不服，提出上诉。2016年2月5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黔高刑二终字第94号刑事判决，维持对该犯的定罪量刑。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6年3月18日交付贵州省安顺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2019年5月17日经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2021年9月16日经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刑期2014年9月29日至2028年9月28日。

该犯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一、认罪悔罪方面：罪犯袁国祥在服刑期间，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

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罪犯袁国祥在服刑期间，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服从管教。该犯自2022年违规后经干警教育引导，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认真遵守监规纪律，现无违规违纪被扣分的情况发生。

三、教育改造方面：能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三课”学习成绩合格。

四、劳动改造方面：能积极参加劳动，按时完成劳动任务，表现好。

五、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部分执行(2018年12月21日到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履行1000元，2020年12月30日到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履行1000元，2024年2月1日代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履行1000元，2024年7月29日到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履行400元，共计履行3400元。2021年11月24日安顺中院作出（2021）黔04执201号执行情况说明：已执行袁国祥个人财产人民币3119.26元，剩余未执行到位。)。

六、考核奖励情况：2020年11月至2021年3月获1个表扬；2021年4月至2021年9月获1个表扬；2021年10月至2022年2月获1个表扬；2022年3月至2022年8月获物质奖励1次；2022年9月至2023年2月获1个表扬；2023年3月至2023年7月获1个表扬；2023年8月至2024年1月获1个表扬；获得共6个表扬、1个物质奖励。

扣分及违规情况：2021年1月27日内务不整齐扣10.00分；2022年1月13日不遵守课堂纪律，上课看书扣2.00分；2022年5月9日该犯与他犯在四楼二监室因下象棋发生争吵，进而发生打架行为扣分35.00分。

从严情形：贩卖毒品罪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财产性判项未履行完毕。

检察机关审查意见：经审查，我院认为：罪犯袁国祥符合提请减刑条件。未发现提请减刑建议不当，同意将案件交监狱长办公会审核。
综上所述，罪犯袁国祥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能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经征求检察机关意见，建议对罪犯袁国祥提请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特提请裁定。

此致

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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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章）

2024年12月5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4)安监提减字第595号

罪犯陈华君，男，1977年1月18日生，汉族，小学文化云南省镇雄县人。现在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2017年5月8日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黔0203刑初48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陈华君犯运输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没收财产五万元。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7年6月16日交付贵州省安顺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2019年12月20日经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2022年8月24日经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刑期2016年6月21日至2030年6月20日。

该犯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一、认罪悔罪方面：罪犯陈华君在服刑期间，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

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罪犯陈华君在服刑期间，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三、教育改造方面：能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三课”学习成绩合格。

四、劳动改造方面：能积极参加劳动，按时完成劳动任务，表现好。

五、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部分履行（2021年7月29日到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履行1500元；2022年2月9日到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履行700元；2024年8月7日到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履行3200元，共计履行5400元。2024年7月10日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人民法院作出财产性判项执行情况的复函，被执行人陈华君无财产可供执行，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六、考核奖励情况：2021年5月至2021年9月获1个表扬；2021年10月至2022年2月获1个表扬；2022年3月至2022年8月获1个表扬；2022年9月至2023年1月获1个表扬；2023年2月至2023年7月获1个表扬；2023年8月至2023年12月获1个表扬；获得共6个表扬。

扣分及违规情况：无。

从严情形：运输毒品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检察机关审查意见：经审查，我院认为：罪犯陈华君符合提请减刑条件。未发现提请减刑建议不当，同意将案件交监狱长办公会审核。
综上所述，罪犯陈华君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能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经征求检察机关意见，建议对罪犯陈华君提请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特提请裁定。

此致

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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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章）

2024年12月5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4)安监提减字第596号

罪犯范先妨，男，1983年9月3日生，汉族，初中文化贵州省盘州市人。现在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2013年3月20日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黔六中刑一初字第00002号刑事判决，认定范先妨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民事赔偿人民币15729.00元。2013年12月10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黔高刑一复字第54号刑事裁定，维持原判，核准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4年3月10日交付贵州省安顺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2016年6月10日经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019年12月25日经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刑期2019年12月25日至2044年12月24日。

该犯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一、认罪悔罪方面：罪犯范先妨在服刑期间，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

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罪犯范先妨在服刑期间，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三、教育改造方面：能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三课”学习成绩合格。

四、劳动改造方面：能积极参加劳动，按时完成劳动任务，表现好。

五、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民事赔偿人民币15729元(已部分履行5300元)。

六、考核奖励情况：2019年4月至2019年8月获1个表扬；2019年9月至2020年2月获1个表扬；2020年3月至2020年7月获1个表扬；2020年8月至2020年12月获1个表扬；2021年1月至2021年9月获物质奖励1次；2021年10月至2022年2月获1个表扬；2022年3月至2022年8月获1个表扬；2022年9月至2023年1月获1个表扬；2023年2月至2023年7月获1个表扬；2023年8月至2023年12月获1个表扬；获得共9个表扬、1个物质奖励。

扣分及违规情况：2021年2月6日利用生产工具镊子对罪犯李开波进行殴打。被警告处分扣300分。

从严情形：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检察机关审查意见：经审查，我院认为：罪犯范先妨符合提请减刑条件。未发现提请减刑建议不当，同意将案件交监狱长办公会审核。
综上所述，罪犯范先妨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能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经征求检察机关意见，建议对罪犯范先妨提请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特提请裁定。

此致

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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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章）

2024年12月5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4)安监提减字第597号

罪犯吴知刚，男，1981年6月6日生，苗族，小学文化贵州省水城区人。现在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2010年2月8日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0)黔六中刑三初字第00006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吴知刚犯绑架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8000元。被告人吴知刚不服，提出上诉，2012年1月16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0）黔高刑一终字第124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3年9月16日交付贵州省安顺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2016年6月10日经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一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2018年11月30日经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2022年1月28日经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刑期2016年6月10日至2034年7月9日。

该犯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一、认罪悔罪方面：罪犯吴知刚在服刑期间，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

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罪犯吴知刚在服刑期间，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三、教育改造方面：能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三课”学习成绩合格。

四、劳动改造方面：能积极参加劳动，按时完成劳动任务，表现好。

五、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2021年9月15日到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履行800元，2024年2月19日到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履行1700元；2021年4月16日到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履行2000元；2024年8月7日，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履行166.69元，共计履行4666.69元。2013年12月16日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黔六中执字第166号终本执行裁定书：无任何财产，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六、考核奖励情况：2020年11月至2021年3月获1个表扬；2021年4月至2021年8月获1个表扬；2021年9月至2022年1月获1个表扬；2022年2月至2022年7月获1个表扬；2022年8月至2022年12月获1个表扬；2023年1月至2023年6月获1个表扬；2023年7月至2023年11月获1个表扬；获得共7个表扬。

扣分及违规情况：2024年3月3日打架违规扣20分。

从严情形：累犯；十年以上暴力性犯罪；财产性未履行完毕。

检察机关审查意见：经审查，我院认为：罪犯吴知刚符合提请减刑条件。未发现提请减刑建议不当，同意将案件交监狱长办公会审核。
综上所述，罪犯吴知刚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能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经征求检察机关意见，建议对罪犯吴知刚提请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特提请裁定。

此致

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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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章）

2024年12月5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4)安监提减字第598号

罪犯赵福兴，男，1992年1月10日生，汉族，初中文化贵州省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人。现在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2022年7月20日贵州省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作出（2022）黔0423刑初50号刑事判决，认定赵福兴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民事赔偿人民币588463.50元。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2022年11月18日交付执行，2023年1月9日从贵州省平坝监狱调入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刑期2022年7月20日至2026年1月12日。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一、认罪悔罪方面：罪犯赵福兴在服刑期间，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

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罪犯赵福兴在服刑期间，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三、教育改造方面：能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三课”学习成绩合格。

四、劳动改造方面：能积极参加劳动，按时完成劳动任务，表现好。

五、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部分履行(2024年8月8日到贵州省镇宁县人民法院履行697.84元。)。

六、考核奖励情况：2023年2月至2023年7月获1个表扬；2023年8月至2023年12月获1个表扬；获得共2个表扬。

扣分及违规情况：无。

从严情形：财产性判项未履行完毕。

检察机关审查意见：经审查，我院认为：罪犯赵福兴符合提请减刑条件。未发现提请减刑建议不当，同意将案件交监狱长办公会审核。
综上所述，罪犯赵福兴在服刑改造期间，能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经征求检察机关意见，建议对罪犯赵福兴提请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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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章）

2024年12月5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4)安监提减字第599号

罪犯赵彦，男，1970年5月14日生，汉族，高中文化山东省环翠区人。现在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2017年4月25日贵州省盘县人民法院作出(2017)黔0222刑初243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赵彦犯运输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五万元。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7年5月15日交付贵州省安顺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2019年12月20日经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2022年8月24日经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刑期2017年1月3日至2031年1月2日。

该犯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一、认罪悔罪方面：罪犯赵彦在服刑期间，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

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罪犯赵彦在服刑期间，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三、教育改造方面：能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三课”学习成绩合格。

四、劳动改造方面：能积极参加劳动，按时完成劳动任务，表现好。

五、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2021年7月29日到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履行2000元；2022年2月9日到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履行700元，2024年8月7日到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履行1200元，共计履行3900元。贵州省盘州市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28日作出执行裁定;终结贵州省盘州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黔0222刑执1275号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六、考核奖励情况：2021年4月至2021年8月获1个表扬；2021年9月至2022年1月获1个表扬；2022年2月至2022年7月获1个表扬；2022年8月至2022年12月获1个表扬；2023年1月至2023年6月获1个表扬；2023年7月至2023年11月获1个表扬；获得共6个表扬。

扣分及违规情况：无。

从严情形：运输毒品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检察机关审查意见：经审查，我院认为：罪犯赵彦符合提请减刑条件。未发现提请减刑建议不当，同意将案件交监狱长办公会审核。
综上所述，罪犯赵彦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能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经征求检察机关意见，建议对罪犯赵彦提请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特提请裁定。

此致

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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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章）

2024年12月5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4)安监提减字第600号

罪犯朱永东，男，1992年11月15日生，汉族，小学文化贵州省纳雍县人。现在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贵州省纳雍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31日作出(2019)黔0525刑初271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朱永东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四万元；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九万五千元。被告人朱永东不服，提出上诉。2020年4月25日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黔05刑终80号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2020年5月28日交付执行，2023年8月23日从贵州省金西监狱调入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刑期2019年2月23日至2034年8月22日。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一、认罪悔罪方面：罪犯朱永东在服刑期间，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

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罪犯朱永东在服刑期间，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三、教育改造方面：能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三课”学习成绩合格。

四、劳动改造方面：能积极参加劳动，按时完成劳动任务，表现好。

五、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罚金人民币195000元(履行5500元)；2020年7月2日，贵州省纳雍县人民法院作出（2020）黔0525执738号执行裁定，终结本次执行裁定。

六、考核奖励情况：2020年8月至2021年1月获1个表扬；2021年2月至2021年6月获1个表扬；2021年7月至2021年12月获1个表扬；2022年1月至2022年5月获1个表扬；2022年6月至2022年11月获1个表扬；2022年12月至2023年5月获1个表扬；2023年6月至2023年11月获1个表扬；获得共7个表扬。

扣分及违规情况：无。

从严情形：涉黑，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检察机关审查意见：经审查，我院认为：罪犯朱永东符合提请减刑条件。未发现提请减刑建议不当，同意将案件交监狱长办公会审核。
综上所述，罪犯朱永东在服刑改造期间，能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经征求检察机关意见，建议对罪犯朱永东提请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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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章）

2024年12月5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4)安监提减字第601号

罪犯陈德仁，男，1973年4月5日生，汉族，初中文化云南省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人。现在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2016年12月28日，贵州省盘州市人民法院作出（2016）黔0222刑初635号刑事判决，认定陈德仁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刑期自2016年3月4日起至2031年3月3日止），剥夺政治权利五年，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60000.00元。同案不服，提出上诉。2017年3月8日，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黔02刑终13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7年4月13日交付贵州省安顺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2019年12月20日经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2022年8月24日经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刑期2016年3月4日至2030年3月3日。

该犯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一、认罪悔罪方面：罪犯陈德仁在服刑期间，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

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罪犯陈德仁在服刑期间，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三、教育改造方面：能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三课”学习成绩合格。

四、劳动改造方面：能积极参加劳动，按时完成劳动任务，表现好。

五、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60000元(已部分执行600元)，2022年2月21日盘州市法院认定该犯无财产可供执行，终结执行本次裁定。

六、考核奖励情况：2021年6月至2021年11月获1个表扬；2021年12月至2022年4月获1个表扬；2022年5月至2022年9月获1个表扬；2022年10月至2023年3月获1个表扬；2023年4月至2023年8月获1个表扬；2023年9月至2024年2月获1个表扬；获得共6个表扬。

扣分及违规情况：无。

从严情形：无。

检察机关审查意见：经审查，我院认为：罪犯陈德仁符合提请减刑条件。未发现提请减刑建议不当，同意将案件交监狱长办公会审核。
综上所述，罪犯陈德仁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能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经征求检察机关意见，建议对罪犯陈德仁提请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特提请裁定。

此致

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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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章）

2024年12月5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4)安监提减字第602号

罪犯杜德志，男，1992年8月1日生，汉族，初中文化贵州省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人。现在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2015年2月11日，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安市刑初字第19号刑事判决，认定杜德志犯故意杀人罪,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刑期自2011年2月1日起至2029年1月31日止），剥夺政治权利五年，罚金人民币3000.00元。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5年7月16日交付贵州省安顺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2017年11月6日经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2019年12月20日经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2022年8月22日经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刑期2011年2月1日至2027年5月31日。

该犯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一、认罪悔罪方面：罪犯杜德志在服刑期间，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

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罪犯杜德志在服刑期间，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三、教育改造方面：能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三课”学习成绩合格。

四、劳动改造方面：能积极参加劳动，按时完成劳动任务，表现好。

五、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罚金人民币3000元(已全部缴纳)。

六、考核奖励情况：2021年6月至2021年10月获表扬和物质奖励1次；2021年11月至2022年4月获1个表扬；2022年5月至2022年9月获1个表扬；2022年10月至2023年3月获1个表扬；2023年4月至2023年8月获1个表扬；2023年9月至2024年1月获1个表扬；获得共6个表扬、1个物质奖励。

扣分及违规情况：无。

从严情形：十年以上暴力性犯罪。

检察机关审查意见：经审查，我院认为：罪犯杜德志符合提请减刑条件。未发现提请减刑建议不当，同意将案件交监狱长办公会审核。
综上所述，罪犯杜德志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能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经征求检察机关意见，建议对罪犯杜德志提请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特提请裁定。

此致

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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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章）

2024年12月5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4)安监提减字第603号

罪犯贺太洪，男，1971年9月11日生，汉族，高中文化贵州省瓮安县人。现在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2020年9月28日，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人民法院作出（2020）黔0201刑初215号刑事判决，认定贺太洪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寻衅滋事罪,虚假诉讼罪,高利转贷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刑期自2019年10月22日起至2027年4月21日止），罚金人民币1050000.00元。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2020年11月6日交付执行，2024年1月31日从贵州省平坝监狱调入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刑期2019年10月22日至2027年4月21日。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一、认罪悔罪方面：罪犯贺太洪在服刑期间，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

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罪犯贺太洪在服刑期间，基本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三、教育改造方面：能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三课”学习成绩合格。

四、劳动改造方面：能积极参加劳动，按时完成劳动任务，表现好。

五、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罚金人民币1050000元，部分缴纳122178.27元，2021年12月17日瓮安县法院认为查封该犯名下的房产一套因网上拍卖三次流拍，无其它财产可供执行，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六、考核奖励情况：2021年1月至2021年7月获1个表扬；2021年8月至2022年1月获1个表扬；2022年2月至2022年7月获1个表扬；2022年8月至2023年1月获1个表扬；2023年2月至2023年7月获1个表扬；2023年8月至2024年1月获1个表扬；获得共6个表扬。

扣分及违规情况：2021年4月28日交叉清监中，清出红色毛毯一床，违反内务卫生管理规定。扣分10.00分；2022年9月19日未按规定佩戴口罩扣分2.00分。2024年5月3日，该犯在监室值星期间不认真履行职责，扣监管改造分5分。共计扣17分。

从严情形：罚金人民币1050000元(部分履行122178.27元)；组织、领导、参加、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

检察机关审查意见：经审查，我院认为：罪犯贺太洪符合提请减刑条件。未发现提请减刑建议不当，同意将案件交监狱长办公会审核。
综上所述，罪犯贺太洪在服刑改造期间，能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经征求检察机关意见，建议对罪犯贺太洪提请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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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章）

2024年12月5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4)安监提减字第604号

罪犯卢鉴光，男，1978年8月16日生，汉族，高职文化广东省韶关市人。现在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2019年6月6日，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黔0201刑初185号刑事判决，认定卢鉴光犯运输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刑期自2019年2月16日起至2034年2月15日止），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0000.00元。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9年7月15日交付贵州省安顺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2022年8月22日经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刑期2019年2月16日至2033年8月15日。

该犯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一、认罪悔罪方面：罪犯卢鉴光在服刑期间，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

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罪犯卢鉴光在服刑期间，基本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三、教育改造方面：能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三课”学习成绩合格。

四、劳动改造方面：能积极参加劳动，基本完成劳动任务，表现较好。

五、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0000元，全部履行完毕(2021年8月2日缴纳200元，2024年8月7日缴纳9800元)。

六、考核奖励情况：2021年4月至2021年8月获1个表扬；2021年9月至2022年2月获1个表扬；2022年3月至2022年8月获1个表扬；2022年9月至2023年1月获1个表扬；2023年2月至2023年6月获1个表扬；2023年7月至2023年12月获1个表扬；获得共6个表扬。

扣分及违规情况：2021年8月31日未完成劳动任务扣4.20分。

从严情形：无。

检察机关审查意见：经审查，我院认为：罪犯卢鉴光符合提请减刑条件。未发现提请减刑建议不当，同意将案件交监狱长办公会审核。
综上所述，罪犯卢鉴光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能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经征求检察机关意见，建议对罪犯卢鉴光提请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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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章）

2024年12月5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4)安监提减字第605号

罪犯彭贵华，男，1988年8月18日生，汉族，初中文化贵州省六枝特区人。现在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2012年7月13日，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法院作出（2012）西刑初字第192号刑事判决，认定彭贵华犯抢夺罪,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刑期自2011年6月23日起至2031年6月22日止），剥夺政治权利五年，罚金人民币11000.00元。该犯不服，提出上诉。2012年9月6日，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安市刑二终字第6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2年10月23日交付贵州省安顺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2015年11月19日经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2017年11月6日经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2019年12月20日经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2022年8月22日经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刑期2011年6月23日至2029年3月22日。

该犯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一、认罪悔罪方面：罪犯彭贵华在服刑期间，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

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罪犯彭贵华在服刑期间，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三、教育改造方面：能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三课”学习成绩合格。

四、劳动改造方面：能积极参加劳动，按时完成劳动任务，表现好。

五、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罚金人民币11000元(已全部缴纳)；退赃退赔人民币54235元(已部分缴纳25601元)。

六、考核奖励情况：2021年7月至2021年11月获1个表扬；2021年12月至2022年5月获1个表扬；2022年6月至2022年10月获1个表扬；2022年11月至2023年4月获1个表扬；2023年5月至2023年9月获1个表扬；2023年10月至2024年2月获1个表扬；获得共6个表扬。

扣分及违规情况：无。

从严情形：罚金人民币11000元(已部分缴纳2800元)；十年以上暴力性犯罪。

检察机关审查意见：经审查，我院认为：罪犯彭贵华符合提请减刑条件。未发现提请减刑建议不当，同意将案件交监狱长办公会审核。
综上所述，罪犯彭贵华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能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经征求检察机关意见，建议对罪犯彭贵华提请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特提请裁定。

此致

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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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章）

2024年12月5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4)安监提减字第606号

罪犯吴传涛，男，1975年10月12日生，汉族，初中文化湖北省荆门市人。现在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8））安市刑一初字第14号判决，该犯不服，提出上诉。2009年3月19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08）黔高刑三终字第156号刑事判决，认定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销（2008））安市刑一初字第14号判决，发回重审。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9））安市刑一初字第57号判决，该犯不服，提出上诉，2010年11月22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0）黔高刑一终字第90号刑事判决，认定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销（2009））安市刑一初字第57号判决，发回重审。2011年11月1日，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1）安市刑一初字第8号刑事裁定认定该犯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生，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该犯不服，提出上诉。2012年1月5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1）黔高刑二终字第81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2年3月9日交付贵州省安顺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2014年9月19日经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018年12月10日经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十年。刑期2018年12月10日至2043年12月9日。

该犯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一、认罪悔罪方面：罪犯吴传涛在服刑期间，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

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罪犯吴传涛在服刑期间，基本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三、教育改造方面：能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三课”学习成绩合格。

四、劳动改造方面：能积极参加劳动，按时完成劳动任务，表现好。

五、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没收个人全部财产(部分执行6998元)。

六、考核奖励情况：2018年4月至2018年9月获1个表扬；2018年10月至2019年2月获1个表扬；2019年3月至2019年8月获1个表扬；2019年9月至2020年2月获1个表扬；2020年3月至2020年7月获1个表扬；2020年8月至2020年12月获1个表扬；2021年1月至2021年6月获1个表扬；2021年7月至2021年11月获1个表扬；2021年12月至2022年5月获1个表扬；2022年6月至2022年10月获1个表扬；2022年11月至2023年4月获1个表扬；2023年5月至2023年9月获1个表扬；2023年10月至2024年3月获1个表扬；获得共13个表扬。

扣分及违规情况：2021年11月26日在11月26日，该犯在生产现场与质检严军华说产品质量时，发生争论，随后用手卡住严军华脖子，推搡严犯，扣分10.00分。因1次未完成生产任务，于2019年12月扣6.68分。

从严情形：无。

检察机关审查意见：经审查，我院认为：罪犯吴传涛符合提请减刑条件。未发现提请减刑建议不当，同意将案件交监狱长办公会审核。
综上所述，罪犯吴传涛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能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经征求检察机关意见，建议对罪犯吴传涛提请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特提请裁定。

此致

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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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章）

2024年12月5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4)安监提减字第607号

罪犯张羽坤，男，1978年9月24日生，土家族，专科文化贵州省思南县人。现在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2020年8月7日，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作出（2020）黔0627刑初字第90号刑事判决，认定张羽坤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非法侵入住宅罪,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刑期自2019年4月22日起至2027年4月21日止），罚金人民币225000.00元。同案不服，提出上诉。2020年9月30日，贵州省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黔06刑终字第16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2020年12月14日交付执行，2024年3月25日从贵州省遵义监狱调入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刑期2019年4月22日至2027年4月21日。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一、认罪悔罪方面：罪犯张羽坤在服刑期间，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

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罪犯张羽坤在服刑期间，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三、教育改造方面：能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三课”学习成绩合格。

四、劳动改造方面：能积极参加劳动，按时完成劳动任务，表现好。

五、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罚金人民币225000元，部分履行83850元，2021年12月23日沿河法院认定其已执行到位83850元，一套房产无人竞拍流派，无其它财产可供执行，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六、考核奖励情况：2021年3月至2021年8月获1个表扬；2021年9月至2022年1月获1个表扬；2022年2月至2022年7月获1个表扬；2022年8月至2022年12月获1个表扬；2023年1月至2023年6月获1个表扬；2023年7月至2023年11月获1个表扬；获得共6个表扬。

扣分及违规情况：无。

从严情形：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检察机关审查意见：经审查，我院认为：罪犯张羽坤符合提请减刑条件。未发现提请减刑建议不当，同意将案件交监狱长办公会审核。
综上所述，罪犯张羽坤在服刑改造期间，能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经征求检察机关意见，建议对罪犯张羽坤提请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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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章）

2024年12月5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4)安监提减字第608号

罪犯张志军，男，1986年2月25日生，汉族，初中文化贵州省水城区人。现在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2017年4月20日，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黔02刑初10号刑事判决，认定张志军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刑期自2016年3月13日起至2031年3月12日止），剥夺政治权利五年。该犯不服，提出上诉。2017年6月30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黔刑终256号刑事判决，同案犯上诉，同案犯改判，维持对该犯的定罪量刑。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7年8月10日交付贵州省安顺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2019年12月20日经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2022年8月22日经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刑期2016年3月13日至2030年2月12日。

该犯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一、认罪悔罪方面：罪犯张志军在服刑期间，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

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罪犯张志军在服刑期间，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三、教育改造方面：能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三课”学习成绩合格。

四、劳动改造方面：能积极参加劳动，按时完成劳动任务，表现好。

五、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无。

六、考核奖励情况：2021年4月至2021年8月获1个表扬；2021年9月至2022年2月获表扬和物质奖励1次；2022年3月至2022年7月获1个表扬；2022年8月至2023年1月获1个表扬；2023年2月至2023年6月获1个表扬；2023年7月至2023年12月获1个表扬；获得共6个表扬、1个物质奖励。

扣分及违规情况：无。

从严情形：累犯；十年以上暴力性犯罪。

检察机关审查意见：经审查，我院认为：罪犯张志军符合提请减刑条件。未发现提请减刑建议不当，同意将案件交监狱长办公会审核。
综上所述，罪犯张志军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能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经征求检察机关意见，建议对罪犯张志军提请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特提请裁定。

此致

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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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章）

2024年12月5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4)安监提减字第609号

罪犯何博，男，2003年12月29日生，布依族，初中文化贵州省兴义市人。现在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1日作出（2022）黔2301刑初647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何博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加上原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零六个月。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2023年2月22日交付执行，2023年3月28日从贵州省平坝监狱调入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刑期2022年4月26日至2025年3月26日。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一、认罪悔罪方面：罪犯何博在服刑期间，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

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罪犯何博在服刑期间，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三、教育改造方面：能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三课”学习成绩合格。

四、劳动改造方面：能积极参加劳动，按时完成劳动任务，表现好。

五、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无。

六、考核奖励情况：2023年5月至2023年10月获1个表扬；获得共1个表扬。

扣分及违规情况：无。

从严情形：无。

检察机关审查意见：经审查，我院认为：罪犯何博符合提请减刑条件。未发现提请减刑建议不当，同意将案件交监狱长办公会审核。
综上所述，罪犯何博在服刑改造期间，能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经征求检察机关意见，建议对罪犯何博提请减去有期徒刑二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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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章）

2024年12月5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4)安监提减字第610号

罪犯刘勇，男，1984年9月21日生，汉族，小学文化贵州省纳雍县人。现在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19日作出（2017）黔0203刑初96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刘勇犯运输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40000元。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7年7月11日交付贵州省安顺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2019年12月20日获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2022年8月22日获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刑期2017年1月8日至2031年1月7日。

该犯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一、认罪悔罪方面：罪犯刘勇在服刑期间，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

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罪犯刘勇在服刑期间，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三、教育改造方面：能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三课”学习成绩合格。

四、劳动改造方面：能积极参加劳动，按时完成劳动任务，表现好。

五、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2019年8月16日到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履行没收财产1500元；2021年7月30日到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履行没收财产1400元；2022年1月14日到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履行没收财产2200元；2024年8月5日到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履行没收财产3940元；共计履行9040元。2024年7月10日贵州省六枝特区人民法院关于核实刘勇财产性判项执行情况的复函，被执行人刘勇无财产可供执行，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六、考核奖励情况：2021年7月至2021年11月获1个表扬；2021年12月至2022年4月获1个表扬；2022年5月至2022年9月获1个表扬；2022年10月至2023年2月获1个表扬；2023年3月至2023年8月获1个表扬；2023年9月至2024年2月获1个表扬；获得共6个表扬。

扣分及违规情况：无。

从严情形：无。

检察机关审查意见：经审查，我院认为：罪犯刘勇符合提请减刑条件。未发现提请减刑建议不当，同意将案件交监狱长办公会审核。
综上所述，罪犯刘勇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能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经征求检察机关意见，建议对罪犯刘勇提请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特提请裁定。

此致

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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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章）

2024年12月5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4)安监提减字第611号

罪犯马敏，男，1988年7月12日生，回族，中职文化云南省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人。现在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16日作出（2017）黔02刑初13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马敏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马敏不服，提出上诉。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1日作出（2017）黔刑终247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马敏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五万元。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7年7月13日交付贵州省安顺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2019年12月20日获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2022年8月22日获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刑期2016年7月15日至2030年7月14日。

该犯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一、认罪悔罪方面：罪犯马敏在服刑期间，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

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罪犯马敏在服刑期间，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三、教育改造方面：能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三课”学习成绩合格。

四、劳动改造方面：能积极参加劳动，按时完成劳动任务，表现好。

五、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2019年8月16日到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履行没收财产300元；2021年7月30日到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履行没收财产700元；2022年1月14日到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履行没收2200元；2024年8月5日到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履行没收财产1000元；共计履行4200元。2021年8月12日贵州省六盘水中级人民法院裁定认定该犯无可供执行财产，终结（2021）黔02执117号案件的执行。

六、考核奖励情况：2021年2月至2021年7月获1个表扬；2021年8月至2021年12月获1个表扬；2022年1月至2022年6月获1个表扬；2022年7月至2022年11月获1个表扬；2022年12月至2023年5月获1个表扬；2023年6月至2023年11月获1个表扬；获得共6个表扬。

扣分及违规情况：无。

从严情形：无。

检察机关审查意见：经审查，我院认为：罪犯马敏符合提请减刑条件。未发现提请减刑建议不当，同意将案件交监狱长办公会审核。
综上所述，罪犯马敏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能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经征求检察机关意见，建议对罪犯马敏提请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特提请裁定。

此致

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image: image23.png]



                               （公章）

2024年12月5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4)安监提减字第612号

罪犯邱兴华，男，1965年7月5日生，汉族，小学文化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区人。现在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月18日作出（2017）黔02刑初1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邱兴华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被告人邱兴华不服，提出上诉。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4月17日作出（2017）黔刑终19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7年5月15日交付贵州省安顺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2019年12月20日获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四年不变；2022年8月22日获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四年不变。刑期2016年6月22日至2030年3月21日。

该犯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一、认罪悔罪方面：罪犯邱兴华在服刑期间，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

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罪犯邱兴华在服刑期间，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三、教育改造方面：能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三课”学习成绩合格。

四、劳动改造方面：能积极参加劳动，按时完成劳动任务，表现好。

五、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无。

六、考核奖励情况：2021年3月至2021年7月获1个表扬；2021年8月至2021年12月获表扬和物质奖励1次；2022年1月至2022年5月获1个表扬；2022年6月至2022年11月获表扬和物质奖励1次；2022年12月至2023年4月获1个表扬；2023年5月至2023年10月获表扬和物质奖励1次；2023年11月至2024年3月获1个表扬；获得共7个表扬、3个物质奖励。

扣分及违规情况：2021年3月12日，分监区在对监室内务卫生进行检查时发现该犯未按要求摆放储物箱内物品，违反生活卫生定制管理规定，扣教育改造分10分。

从严情形：十年以上暴力性犯罪。

检察机关审查意见：经审查，我院认为：罪犯邱兴华符合提请减刑条件。未发现提请减刑建议不当，同意将案件交监狱长办公会审核。
综上所述，罪犯邱兴华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能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经征求检察机关意见，建议对罪犯邱兴华提请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四年不变。特提请裁定。

此致

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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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章）

2024年12月5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4)安监提减字第613号

罪犯冉长波，男，1967年11月25日生，汉族，小学文化贵州省遵义市人。现在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10日作出（2015）安市刑初字第82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冉长波犯运输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00000元。被告人同案不服，提出上诉。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5月3日作出（2016）黔刑终255号刑事判决，维持被告人冉长波的定罪量刑。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6年6月8日交付贵州省安顺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2019年12月20日获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2022年8月22日获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刑期2015年6月15日至2029年6月14日。

该犯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一、认罪悔罪方面：罪犯冉长波在服刑期间，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

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罪犯冉长波在服刑期间，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三、教育改造方面：能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三课”学习成绩合格。

四、劳动改造方面：能积极参加劳动，按时完成劳动任务，表现好。

五、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2018年4月12日到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履行没收财产200元；2021年7月30日到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履行没收财产400元；2022年1月14日到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履行没收财产200元；2024年8月5日到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履行没收财产300元；共计履行1100元。2022年4月26日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终结（2021）黔04执207号案件的执行，未发现有可供执行财产，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本院发现被执行人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的，本院将依法恢复本案的执行。

六、考核奖励情况：2021年4月至2021年9月获1个表扬；2021年10月至2022年3月获1个表扬；2022年4月至2022年9月获1个表扬；2022年10月至2023年3月获1个表扬；2023年4月至2023年9月获1个表扬；2023年10月至2024年3月获1个表扬；获得共6个表扬。

扣分及违规情况：无。

从严情形：无。

检察机关审查意见：经审查，我院认为：罪犯冉长波符合提请减刑条件。未发现提请减刑建议不当，同意将案件交监狱长办公会审核。
综上所述，罪犯冉长波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能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经征求检察机关意见，建议对罪犯冉长波提请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特提请裁定。

此致

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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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章）

2024年12月5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4)安监提减字第614号

罪犯宋丹，男，1980年12月8日生，汉族，初中文化贵州省纳雍县人。现在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7日作出（2017）黔0201刑初30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宋丹犯运输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财产二万元。被告人宋丹不服，提出上诉。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4月26日作出（2017）黔02刑终191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7年5月15日交付贵州省安顺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2019年12月20日获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2022年8月22日获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刑期2016年5月25日至2030年2月24日。

该犯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一、认罪悔罪方面：罪犯宋丹在服刑期间，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

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罪犯宋丹在服刑期间，基本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三、教育改造方面：能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三课”学习成绩合格。

四、劳动改造方面：能积极参加劳动，基本完成劳动任务，表现较好。

五、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全部履行（2019年3月27日到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人民法院履行没收财产20000元）。

六、考核奖励情况：2021年7月至2021年11月获表扬和物质奖励1次；2021年12月至2022年5月获表扬和物质奖励1次；2022年6月至2022年10月获表扬和物质奖励1次；2022年11月至2023年3月获表扬和物质奖励1次；2023年4月至2023年8月获表扬和物质奖励1次；2023年9月至2024年2月获物质奖励1次；获得共5个表扬、6个物质奖励。

扣分及违规情况：因1次未完成劳动任务于2023年12月扣2.59分。

从严情形：无。

检察机关审查意见：经审查，我院认为：罪犯宋丹符合提请减刑条件。未发现提请减刑建议不当，同意将案件交监狱长办公会审核。
综上所述，罪犯宋丹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能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经征求检察机关意见，建议对罪犯宋丹提请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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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章）

2024年12月5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4)安监提减字第615号

罪犯宋宏平，男，1976年2月5日生，汉族，小学文化四川省岳池县人。现在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贵州省水城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23日作出（2017）黔0221刑初132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宋宏平犯运输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20000元。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7年7月12日交付贵州省安顺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2019年12月20日获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2022年8月22日获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刑期2016年11月21日至2030年8月20日。

该犯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一、认罪悔罪方面：罪犯宋宏平在服刑期间，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

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罪犯宋宏平在服刑期间，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三、教育改造方面：能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三课”学习成绩合格。

四、劳动改造方面：能积极参加劳动，按时完成劳动任务，表现好。

五、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2019年8月16日到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履行没收财产20000元，已履行完毕。

六、考核奖励情况：2021年5月至2021年10月获表扬和物质奖励1次；2021年11月至2022年3月获表扬和物质奖励1次；2022年4月至2022年8月获表扬和物质奖励1次；2022年9月至2023年2月获表扬和物质奖励1次；2023年3月至2023年7月获表扬和物质奖励1次；2023年8月至2023年12月获表扬和物质奖励1次；获得共6个表扬、6个物质奖励。

扣分及违规情况：无。

从严情形：无。

检察机关审查意见：经审查，我院认为：罪犯宋宏平符合提请减刑条件。未发现提请减刑建议不当，同意将案件交监狱长办公会审核。
综上所述，罪犯宋宏平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能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经征求检察机关意见，建议对罪犯宋宏平提请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image: image27.png]



                               （公章）

2024年12月5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4)安监提减字第616号

罪犯文付贵，男，1989年8月23日生，彝族，初中文化贵州省赫章县人。现在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5月14日作出（2013）黔六中刑二初字第10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文付贵犯抢劫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涉案赃款、赃物，继续追缴，发还被害人或其家属。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3年9月16日交付贵州省安顺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2016年3月30日获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一年九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2018年11月30日获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刑期2016年3月30日至2037年6月29日。

该犯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一、认罪悔罪方面：罪犯文付贵在服刑期间，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

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罪犯文付贵在服刑期间，基本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三、教育改造方面：能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三课”学习成绩合格。

四、劳动改造方面：能积极参加劳动，基本完成劳动任务，表现较好。

五、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部分履行（2022年9月26日到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履行罚金1000元；2024年8月5日到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履行罚金500元，共计履行1500元）。

六、考核奖励情况：2018年4月至2018年8月获1个表扬不用于减刑；2018年9月至2019年6月获物质奖励1次不用于减刑；2019年7月至2020年4月获物质奖励1次不用于减刑；2020年5月至2020年11月获物质奖励1次；2020年12月至2021年7月获物质奖励1次；2021年8月至2022年1月获1个表扬；2022年2月至2022年6月获1个表扬；2022年7月至2022年12月获1个表扬；2023年1月至2023年6月获物质奖励1次；2023年7月至2023年11月获1个表扬；获得共4个表扬、3个物质奖励。

扣分及违规情况：该犯因24次未完成劳动定额共计扣分574.44分；2019年2月12日该犯有扰乱监管改造秩序行为，受警告处罚1次，扣300分；2019年8月6日该犯有意损坏劳动生产工具，受警告处罚一次，扣300分；2020年7月10日该犯的个人区域卫生不合格，扣教育改造分10分。

从严情形：罚金人民币10000元(已部分缴纳1500元)；抢劫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检察机关审查意见：经审查，我院认为：罪犯文付贵符合提请减刑条件。未发现提请减刑建议不当，同意将案件交监狱长办公会审核。
综上所述，罪犯文付贵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能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经征求检察机关意见，建议对罪犯文付贵提请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特提请裁定。

此致

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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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章）

2024年12月5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4)安监提减字第617号

罪犯熊念祥，男，1968年12月30日生，汉族，小学文化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区人。现在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9月13日作出（2010）黔六中刑一初字第00050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熊念祥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熊念祥、左兴燕、袁明绘酌情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彭福平经济损失42000元。被告人熊念祥及同案不服，提出上诉。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12月25日作出(2010)黔高刑一终字第25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1年2月23日交付贵州省安顺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2013年7月22日获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2015年10月20日获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2018年5月22日获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2020年12月28日获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刑期2015年10月20日至2033年5月19日。

该犯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一、认罪悔罪方面：罪犯熊念祥在服刑期间，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

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罪犯熊念祥在服刑期间，基本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三、教育改造方面：能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三课”学习成绩合格。

四、劳动改造方面：能积极参加劳动，按时完成劳动任务，表现好。

五、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未履行。

六、考核奖励情况：2020年5月至2020年9月获1个表扬；2020年10月至2021年2月获1个表扬；2021年3月至2021年7月获1个表扬；2021年8月至2021年12月获1个表扬；2022年1月至2022年6月获1个表扬；2022年7月至2022年11月获1个表扬；2022年12月至2023年4月获1个表扬；2023年5月至2023年10月获1个表扬；2023年11月至2024年3月获1个表扬；获得共9个表扬。

扣分及违规情况：2020年7月17日，该犯未按规定服药用药。每次扣10分扣分10.00分。

从严情形：十年以上暴力性犯罪。

检察机关审查意见：经审查，我院认为：罪犯熊念祥符合提请减刑条件。未发现提请减刑建议不当，同意将案件交监狱长办公会审核。
综上所述，罪犯熊念祥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能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经征求检察机关意见，建议对罪犯熊念祥提请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特提请裁定。

此致

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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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章）

2024年12月5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4)安监提减字第618号

罪犯袁韦，男，1990年2月6日生，汉族，初中文化贵州省普定县人。现在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24日作出（2015）黔六中刑三初字第00051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袁韦犯运输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50000元。被告人袁韦及同案不服，提出上诉。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5月10日作出（2016）黔刑终250号刑事判决，维持对被告人袁韦的定罪量刑。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6年6月13日交付贵州省安顺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2019年5月17日获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2021年9月16日获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刑期2015年3月31日至2029年3月30日。

该犯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一、认罪悔罪方面：罪犯袁韦在服刑期间，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

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罪犯袁韦在服刑期间，基本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三、教育改造方面：能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三课”学习成绩合格。

四、劳动改造方面：能积极参加劳动，按时完成劳动任务，表现好。

五、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2019年1月11日到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履行没收财产400元；2020年12月25日到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履行没收财产300元；2024年8月5日到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履行没收财产1500元；共计履行2200元。

六、考核奖励情况：2020年12月至2021年5月获1个表扬；2021年6月至2021年10月获1个表扬；2021年11月至2022年4月获物质奖励1次；2022年5月至2022年10月获1个表扬；2022年11月至2023年3月获1个表扬；2023年4月至2023年9月获1个表扬；2023年10月至2024年2月获1个表扬；获得共6个表扬、1个物质奖励。

扣分及违规情况：2021年4月10日，观看新闻联播期间违反政治教育纪律的行为扣教育改造分15分。2021年4月11日，观看新闻联播期间违反政治教育纪律行为扣教育改造分15分。2021年12月2日：罪犯与他犯因口角引发争执，进而发生打架斗殴行为，情节较重。扣分35.00分。

从严情形：无。

检察机关审查意见：经审查，我院认为：罪犯袁韦符合提请减刑条件。未发现提请减刑建议不当，同意将案件交监狱长办公会审核。
综上所述，罪犯袁韦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能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经征求检察机关意见，建议对罪犯袁韦提请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特提请裁定。

此致

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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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章）

2024年12月5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4)安监提减字第619号

罪犯贺雄兵，男，1983年6月16日生，汉族，小学文化云南省曲靖市人。现在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2017年4月28日贵州省盘州市基层人民法院作出（2017）黔0222刑初127号刑事判决，认定贺雄兵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刑期自2016年10月10日起至2031年10月9日止），剥夺政治权利五年，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50000.00元。该犯不服，提出上诉。2017年8月2日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黔02刑终字第244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7年8月15日交付贵州省安顺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2019年12月20日经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2022年8月24日经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刑期2016年10月10日至2030年10月9日。

该犯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一、认罪悔罪方面：罪犯贺雄兵在服刑期间，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

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罪犯贺雄兵在服刑期间，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三、教育改造方面：能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三课”学习成绩合格。

四、劳动改造方面：能积极参加劳动，按时完成劳动任务，表现好。

五、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50000元(已部分执行3900元)，2018年8月23日盘州市人民法院认定该犯无财产可供执行，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六、考核奖励情况：2021年3月至2021年7月获1个表扬；2021年8月至2021年12月获1个表扬；2022年1月至2022年5月获1个表扬；2022年6月至2022年11月获1个表扬；2022年12月至2023年4月获1个表扬；2023年5月至2023年10月获1个表扬；2023年11月至2024年3月获1个表扬；获得共7个表扬。

扣分及违规情况：无。

从严情形：累犯。

检察机关审查意见：经审查，我院认为：罪犯贺雄兵符合提请减刑条件。未发现提请减刑建议不当，同意将案件交监狱长办公会审核。
综上所述，罪犯贺雄兵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能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经征求检察机关意见，建议对罪犯贺雄兵提请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特提请裁定。

此致

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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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章）

2024年12月5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4)安监提减字第620号

罪犯龙启财，男，1990年5月10日生，汉族，初中文化贵州省六枝特区人。现在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2014年6月19日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安市刑初字第5号刑事判决，认定龙启财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刑期自2013年2月8日起至2028年2月7日止），剥夺政治权利五年，罚金人民币10000.00元。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4年8月13日交付贵州省安顺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2017年8月17日经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2019年12月20日经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2022年8月22日经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刑期2013年2月8日至2026年11月7日。

该犯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一、认罪悔罪方面：罪犯龙启财在服刑期间，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

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罪犯龙启财在服刑期间，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三、教育改造方面：能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三课”学习成绩合格。

四、劳动改造方面：能积极参加劳动，按时完成劳动任务，表现好。

五、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罚金人民币10000元，已部分缴纳4000元（2019年4月12日缴纳500元，2021年7月30日缴纳1500元，2024年8月7日缴纳2000元），2021年8月11日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该犯无财产可供执行，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六、考核奖励情况：2021年5月至2021年9月获1个表扬；2021年10月至2022年3月获1个表扬；2022年4月至2022年8月获1个表扬；2022年9月至2023年2月获1个表扬；2023年3月至2023年7月获1个表扬；2023年8月至2023年12月获1个表扬；获得共6个表扬。

扣分及违规情况：2024年3月25日该犯联号成员罪犯黄荣芳发生严重违规违纪行为，该犯作为联号组长未起到监督职责，被扣监管改造分5分。

从严情形：财产性判项未履行完毕；累犯； 十年以上暴力性犯罪。

检察机关审查意见：经审查，我院认为：罪犯龙启财符合提请减刑条件。未发现提请减刑建议不当，同意将案件交监狱长办公会审核。
综上所述，罪犯龙启财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能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经征求检察机关意见，建议对罪犯龙启财提请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特提请裁定。

此致

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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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章）

2024年12月5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4)安监提减字第621号

罪犯钱春荣，男，1977年1月20日生，汉族，初中文化云南省陆良县人。现在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2017年1月19日贵州省盘州市人民法院作出（2017）黔0222刑初33号刑事判决，认定钱春荣犯运输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刑期自2016年9月21日起至2031年9月20日止），剥夺政治权利五年，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70000.00元。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7年2月15日交付贵州省安顺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2019年12月20日经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2022年8月22日经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刑期2016年9月21日至2030年9月20日。

该犯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一、认罪悔罪方面：罪犯钱春荣在服刑期间，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

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罪犯钱春荣在服刑期间，基本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三、教育改造方面：能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三课”学习成绩合格。

四、劳动改造方面：能积极参加劳动，基本完成劳动任务，表现较好。

五、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70000元(已部分执行2300元)。

六、考核奖励情况：2021年3月至2021年8月获1个表扬；2021年9月至2022年1月获1个表扬；2022年2月至2022年6月获1个表扬；2022年7月至2022年12月获1个表扬；2023年1月至2023年5月获1个表扬；2023年6月至2023年11月获物质奖励1次；获得共5个表扬、1个物质奖励。

扣分及违规情况：该犯2023年06月未完成劳动任务被扣1.02分。

从严情形：财产性判项未履行完毕。

检察机关审查意见：经审查，我院认为：罪犯钱春荣符合提请减刑条件。未发现提请减刑建议不当，同意将案件交监狱长办公会审核。
综上所述，罪犯钱春荣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能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经征求检察机关意见，建议对罪犯钱春荣提请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特提请裁定。

此致

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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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章）

2024年12月5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4)安监提减字第622号

罪犯李正印，男，2000年2月13日生，汉族，初中文化河南省罗山县人。现在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2023年5月4日贵州省水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23）黔 0221 刑初 55 号刑事判决，认定李正印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刑期自2022年9月22日起至2025年9月21日止），罚金人民币3000.00元，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10800.00元。该犯不服，提出上诉。2023年6月6日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黔 02 刑终 101 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2023年6月16日交付执行，2023年8月3日从贵州省六盘水监狱调入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刑期2022年9月22日至2025年9月21日。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一、认罪悔罪方面：罪犯李正印在服刑期间，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

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罪犯李正印在服刑期间，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三、教育改造方面：能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三课”学习成绩合格。

四、劳动改造方面：能积极参加劳动，按时完成劳动任务，表现好。

五、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罚金人民币3000元，已全部缴纳；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10800元，已全部缴纳。

六、考核奖励情况：2023年9月至2024年2月获1个表扬；获得共1个表扬。

扣分及违规情况：无。

从严情形：无。

检察机关审查意见：经审查，我院认为：罪犯李正印符合提请减刑条件。未发现提请减刑建议不当，同意将案件交监狱长办公会审核。
综上所述，罪犯李正印在服刑改造期间，能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经征求检察机关意见，建议对罪犯李正印提请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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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章）

2024年12月5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4)安监提减字第623号

罪犯刘爱银，男，1990年11月5日生，汉族，小学文化贵州省水城区人。现在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2014年10月13日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黔六中刑一初字第00075号刑事判决，认定刘爱银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刑期自2013年12月18日起至2028年12月17日止），剥夺政治权利四年，民事赔偿人民币20000.00元。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4年11月12日交付贵州省安顺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2017年8月17日经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四年不变；2019年9月29日经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四年不变；2022年1月28日经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四年不变。刑期2013年12月18日至2027年3月17日。

该犯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一、认罪悔罪方面：罪犯刘爱银在服刑期间，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

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罪犯刘爱银在服刑期间，基本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三、教育改造方面：能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三课”学习成绩合格。

四、劳动改造方面：能积极参加劳动，按时完成劳动任务，表现好。

五、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民事赔偿人民币20000元已全部履行。

六、考核奖励情况：2020年12月至2021年4月获1个表扬；2021年5月至2021年9月获1个表扬；2021年10月至2022年3月获表扬和物质奖励1次；2022年4月至2022年8月获表扬和物质奖励1次；2022年9月至2023年2月获表扬和物质奖励1次；2023年3月至2023年7月获表扬和物质奖励1次；2023年8月至2024年1月获表扬和物质奖励1次；获得共7个表扬、5个物质奖励。

扣分及违规情况：2021年5月13日分监区检查内务卫生，存在违反生活卫生定置管理规定的人员，进行扣分处理。扣分10.00分。 2024年5月5日凌晨2时许，该犯未认真履行值星职责被扣监管改造分8分； 2024年5月5日上午7时许到一监室质问罪犯梁华，在此过程中,该犯用左手推搡梁华头部扣分10分。

从严情形：无。

检察机关审查意见：经审查，我院认为：罪犯刘爱银符合提请减刑条件。未发现提请减刑建议不当，同意将案件交监狱长办公会审核。
综上所述，罪犯刘爱银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能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经征求检察机关意见，建议对罪犯刘爱银提请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四年不变。特提请裁定。

此致

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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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章）

2024年12月5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4)安监提减字第624号

罪犯杨永，男，1982年7月22日生，侗族，初中文化贵州省玉屏侗族自治县人。现在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2020年8月11日，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作出（2020）黔0628刑初87号刑事判决，认定杨永犯寻衅滋事罪,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开设赌场罪,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刑期自2019年5月1日起至2034年4月30日止），罚金人民币1450000.00元，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571558.71元。该犯不服，提出上诉。2020年11月16日，贵州省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黔06刑终17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2020年12月14日交付执行，2024年3月25日从贵州省遵义监狱调入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刑期2019年5月1日至2034年4月30日。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一、认罪悔罪方面：罪犯杨永在服刑期间，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

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罪犯杨永在服刑期间，基本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三、教育改造方面：能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三课”学习成绩合格。

四、劳动改造方面：能积极参加劳动，基本完成劳动任务，表现较好。

五、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罚金1450000元未全部缴纳；追缴违法所得571558.71元未缴纳；204年8月7日缴纳罚金300元，2023年11月21日松桃法院认定其无财产可供执行，终结本次执行。

六、考核奖励情况：2021年3月至2021年9月获物质奖励1次不用于减刑；2021年10月至2022年3月获1个表扬；2022年4月至2022年9月获1个表扬；2022年10月至2023年2月获1个表扬；2023年3月至2023年8月获1个表扬；2023年9月至2024年2月获1个表扬；获得共5个表扬、1个物质奖励。

扣分及违规情况：2021年3月31日该犯未完成劳动任务扣1.73分；2021年4月30日该犯未完成劳动任务扣0.23分；2021年5月31日该犯未完成劳动任务扣3.31分。

从严情形：财产性判项未履行完毕；涉黑犯。

检察机关审查意见：经审查，我院认为：罪犯杨永符合提请减刑条件。未发现提请减刑建议不当，同意将案件交监狱长办公会审核。
综上所述，罪犯杨永在服刑改造期间，能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经征求检察机关意见，建议对罪犯杨永提请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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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章）

2024年12月5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4)安监提减字第625号

罪犯王强，男，1993年4月24日生，汉族，小学文化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人。现在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2012年11月29日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人民法院作出（2012）黔钟刑初字第642号刑事判决，认定王强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九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0000元。该犯不服，提出上诉。 2013年2月5日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黔六中刑二终字第4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3年2月21日交付贵州省安顺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2016年4月21日经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2018年5月22日经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刑期2012年1月14日至2029年8月13日。

该犯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一、认罪悔罪方面：罪犯王强在服刑期间，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

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罪犯王强在服刑期间，基本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三、教育改造方面：能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三课”学习成绩合格。

四、劳动改造方面：能积极参加劳动，按时完成劳动任务，表现好。

五、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0000元(已全部执行)。

六、考核奖励情况：2018年10月至2019年12月获物质奖励1次；2020年1月至2020年5月获1个表扬；2020年6月至2020年11月获1个表扬；2020年12月至2021年5月获1个表扬；2021年6月至2021年10月获1个表扬；2021年11月至2022年4月获1个表扬；2022年5月至2022年10月获1个表扬；2022年11月至2023年3月获1个表扬；2023年4月至2023年9月获1个表扬；2023年10月至2024年3月获1个表扬；获得共9个表扬、1个物质奖励。

扣分及违规情况：2018年10月违规持有手机受记过处罚，扣600分，2019年2月侮辱谩骂他人扣30分，2019年6月违规参与赌博受警告处罚，扣300分，2020年9月21日打架违规扣55分，2021年5月违反生活定置管理规定扣10分，共扣995分。

从严情形：强奸、抢劫罪军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检察机关审查意见：经审查，我院认为：罪犯王强符合提请减刑条件。未发现提请减刑建议不当，同意将案件交监狱长办公会审核。
综上所述，罪犯王强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能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经征求检察机关意见，建议对罪犯王强提请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特提请裁定。

此致

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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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章）

2024年12月5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4)安监提减字第626号

罪犯谭福鑫，男，1996年12月31日生，汉族，初中文化贵州省息烽县人。现在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2贵州省息烽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06月12日作出(2019)黔0122刑初第151号刑事判决，认定罪犯谭福鑫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八万元，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一个月，并处罚金三千元，犯绑架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一万五千元，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五千元，数罪并罚，总和刑期十五年四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八万元，罚金贰万叁仟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八万元，罚金贰万叁仟元。该犯及同案不服，提出上诉，2020年6月28日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黔01刑终26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2020年9月28日交付执行，2024年2月5日从贵州省毕节监狱调入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刑期2019年7月24日至2034年7月23日。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一、认罪悔罪方面：罪犯谭福鑫在服刑期间，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

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罪犯谭福鑫在服刑期间，基本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三、教育改造方面：能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三课”学习成绩合格。

四、劳动改造方面：能积极参加劳动，基本完成劳动任务，表现较好。

五、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2024年7月26日至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履行300元；贵州省息烽县人民法院分别于2020年10月28日作出（2020）黔0112执606号之一执行裁定书、2020年10月28日作出（2020）黔0112执593号之一执行裁定书：未发现有可供执行财产，终结本次执行。

六、考核奖励情况：2021年1月至2021年7月获1个表扬；2021年8月至2022年1月获物质奖励1次；2022年2月至2022年6月获1个表扬；2022年7月至2022年11月获1个表扬；2022年12月至2023年5月获1个表扬；2023年6月至2023年10月获1个表扬；获得共5个表扬、1个物质奖励。

扣分及违规情况：未完成劳动定额4次共扣14.11分：2021年2月扣2.7分；2021年3月扣2.02分；2021年4月扣2.42分；2021年5月扣6.97分；2021年11月17日与他犯发生争吵扣5分，2021年2月16日不遵守教育活动纪律扣15分；共扣34.11分。

从严情形：涉黑；累犯。

检察机关审查意见：经审查，我院认为：罪犯谭福鑫符合提请减刑条件。未发现提请减刑建议不当，同意将案件交监狱长办公会审核。
综上所述，罪犯谭福鑫在服刑改造期间，能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经征求检察机关意见，建议对罪犯谭福鑫提请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不变。特提请裁定。

此致

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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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章）

2024年12月5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4)安监提减字第627号

罪犯杨永江，男，1985年1月18日生，布依族，小学文化贵州省盘州市人。现在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贵州省盘县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10日作出（2016）黔0222刑初453号刑事判决，认定罪犯杨永江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50000元。罪犯杨永江不服，提出上诉，2017年1月20日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黔02刑终1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7年3月14日交付贵州省安顺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2019年9月29日经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2022年1月28日经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刑期2016年5月4日至2030年5月3日。

该犯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一、认罪悔罪方面：罪犯杨永江在服刑期间，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

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罪犯杨永江在服刑期间，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三、教育改造方面：能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三课”学习成绩合格。

四、劳动改造方面：能积极参加劳动，按时完成劳动任务，表现好。

五、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2019年4月23日至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履行350元；2021年4月26日至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履行500元；2023年9月12日至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履行1000元；2024年7月26日至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履行700元，共履行2550元。贵州省盘州市人民法院于2021年09月06日作出（2021）黔0281执1884号执行裁定：无其他财产可执行，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六、考核奖励情况：2020年12月至2021年4月获1个表扬；2021年5月至2021年10月获1个表扬；2021年11月至2022年4月获1个表扬；2022年5月至2022年9月获1个表扬；2022年10月至2023年3月获1个表扬；2023年4月至2023年9月获1个表扬；2023年10月至2024年3月获1个表扬；获得共7个表扬。

扣分及违规情况：无。

从严情形：无。

检察机关审查意见：经审查，我院认为：罪犯杨永江符合提请减刑条件。未发现提请减刑建议不当，同意将案件交监狱长办公会审核。
综上所述，罪犯杨永江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能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经征求检察机关意见，建议对罪犯杨永江提请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特提请裁定。

此致

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image: image39.png]



                               （公章）

2024年12月5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4)安监提减字第628号

罪犯刘青辉，男，1971年5月20日生，汉族，初中文化湖南省邵阳市人。现在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2014年7月30日，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兴刑初字第49号刑事判决，认定刘青辉犯运输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40000.00元。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4年10月14日交付贵州省安顺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2018年12月10日经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2021年9月16日经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刑期2018年12月10日至2040年6月9日。

该犯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一、认罪悔罪方面：罪犯刘青辉在服刑期间，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

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罪犯刘青辉在服刑期间，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三、教育改造方面：能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三课”学习成绩合格。

四、劳动改造方面：能积极参加劳动，按时完成劳动任务，表现好。

五、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2018年10月9日至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履行1500元；2020年12月24日至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履行500元；2024年1月25日至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履行500元，共履行2500元；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23年11月30日作出（2023）黔23执255号执行裁定：无可供执行财产，终结本次裁定。

六、考核奖励情况：2020年11月至2021年4月获1个表扬；2021年5月至2021年9月获1个表扬；2021年10月至2022年3月获1个表扬；2022年4月至2022年8月获1个表扬；2022年9月至2023年2月获1个表扬；2023年3月至2023年8月获1个表扬；2023年9月至2024年2月获1个表扬；获得共7个表扬。

扣分及违规情况：无。

从严情形：累犯。

检察机关审查意见：经审查，我院认为：罪犯刘青辉符合提请减刑条件。未发现提请减刑建议不当，同意将案件交监狱长办公会审核。
综上所述，罪犯刘青辉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能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经征求检察机关意见，建议对罪犯刘青辉提请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特提请裁定。

此致

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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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章）

2024年12月5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4)安监提减字第629号

罪犯李忠学，男，1963年10月12日生，布依族，文盲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人。现在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1月17日作出（2017）黔0201刑初9号刑事判决，认定罪犯李忠学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10000元；罪犯李忠学不服，提出上诉，2017年3月16日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黔02刑终157号刑事裁定：审理期间，上诉人李忠学自愿撤回上诉，裁定准许上诉人李忠学撤回上诉。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7年5月15日交付贵州省安顺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2019年12月20日经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2022年8月24日经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刑期2016年9月27日至2030年8月26日。

该犯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一、认罪悔罪方面：罪犯李忠学在服刑期间，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

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罪犯李忠学在服刑期间，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三、教育改造方面：能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三课”学习成绩合格。

四、劳动改造方面：能积极参加劳动，按时完成劳动任务，表现好。

五、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履行完毕（2019年4月23日元至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履行10000元）。

六、考核奖励情况：2021年4月至2021年8月获1个表扬；2021年9月至2022年1月获1个表扬；2022年2月至2022年7月获1个表扬；2022年8月至2022年12月获1个表扬；2023年1月至2023年6月获1个表扬；2023年7月至2023年12月获1个表扬；获得共6个表扬。

扣分及违规情况：无。

从严情形：毒品再犯；累犯。

检察机关审查意见：经审查，我院认为：罪犯李忠学符合提请减刑条件。未发现提请减刑建议不当，同意将案件交监狱长办公会审核。
综上所述，罪犯李忠学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能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经征求检察机关意见，建议对罪犯李忠学提请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特提请裁定。

此致

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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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章）

2024年12月5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4)安监提减字第630号

罪犯罗兴刚，男，1991年11月18日生，汉族，初中文化贵州省织金县人。现在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2015年5月21日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黔六中刑一初字第00018号刑事判决，认定罗兴刚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2015年6月19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黔高刑三终字第14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5年8月13日交付贵州省安顺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2017年11月6日经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四年不变；2019年12月20日经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四年不变；2022年8月24日经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四年不变。刑期2014年8月21日至2027年9月20日。

该犯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一、认罪悔罪方面：罪犯罗兴刚在服刑期间，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

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罪犯罗兴刚在服刑期间，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三、教育改造方面：能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三课”学习成绩合格。

四、劳动改造方面：能积极参加劳动，按时完成劳动任务，表现好。

五、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无。

六、考核奖励情况：2021年7月至2021年11月获表扬1次；2021年12月至2022年5月获表扬1次；2022年6月至2022年10月获表扬和1次；2022年11月至2023年4月获表扬1次；2023年5月至2023年10月获表扬1次；2023年11月至2024年3月获表扬1次；获得共6个表扬。

扣分及违规情况：无。

从严情形：无。

检察机关审查意见：经审查，我院认为：罪犯罗兴刚符合提请减刑条件。未发现提请减刑建议不当，同意将案件交监狱长办公会审核。
综上所述，罪犯罗兴刚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能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经征求检察机关意见，建议对罪犯罗兴刚提请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四年不变。特提请裁定。

此致

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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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章）

2024年12月5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4)安监提减字第631号

罪犯廖江林，男，1989年7月20日生，汉族，初中文化重庆市武隆区人。现在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2014年9月10日贵州省盘州市人民法院作出（2014）黔盘刑初字第595号刑事判决，认定廖江林犯运输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50000.00元。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4年10月10日交付贵州省安顺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2017年11月6日经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2019年12月20日经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2022年8月24日经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刑期2014年5月28日至2027年6月27日。

该犯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一、认罪悔罪方面：罪犯廖江林在服刑期间，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

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罪犯廖江林在服刑期间，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三、教育改造方面：能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三课”学习成绩合格。

四、劳动改造方面：能积极参加劳动，按时完成劳动任务，表现好。

五、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50000元(已全部执行)。

六、考核奖励情况：2021年7月至2021年12月获表扬1次；2022年1月至2022年5月获表扬1次；2022年6月至2022年11月获表扬1次；2022年12月至2023年5月获1个表扬；2023年6月至2023年11月获表扬1次；获得共5个表扬。

扣分及违规情况：无。

从严情形：无。

检察机关审查意见：经审查，我院认为：罪犯廖江林符合提请减刑条件。未发现提请减刑建议不当，同意将案件交监狱长办公会审核。
综上所述，罪犯廖江林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能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经征求检察机关意见，建议对罪犯廖江林提请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特提请裁定。

此致

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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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章）

2024年12月5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4)安监提减字第632号

罪犯卢学平，男，1982年4月28日生，布依族，文盲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人。现在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2021年9月24日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法院作出（2021）黔0402刑初367号刑事判决，认定卢学平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罚金人民币50000.00元，退赃退赔人民币161750.00元。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2021年12月28日交付执行，2022年1月26日从贵州省轿子山监狱调入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刑期2021年2月26日至2032年2月25日。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一、认罪悔罪方面：罪犯卢学平在服刑期间，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

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罪犯卢学平在服刑期间，基本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三、教育改造方面：能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三课”学习成绩合格。

四、劳动改造方面：能积极参加劳动，完成劳动任务，表现较好。

五、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部分履行（2024年7月26日至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履行300元；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法院2021年12月27日作出（2021）黔0402执7119号裁定书：无可供执行的财产，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六、考核奖励情况：2022年3月至2022年9月获物质奖励1次；2022年10月至2023年3月获1个表扬；2023年4月至2023年9月获1个表扬；2023年10月至2024年2月获1个表扬；获得共3个表扬、1个物质奖励。

扣分及违规情况：2022年3月未完成劳动定额扣17.48分。

从严情形：罚金人民币50000元(部分缴纳)；退赃退赔人民币161750元(未缴纳)。

检察机关审查意见：经审查，我院认为：罪犯卢学平符合提请减刑条件。未发现提请减刑建议不当，同意将案件交监狱长办公会审核。
综上所述，罪犯卢学平在服刑改造期间，能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经征求检察机关意见，建议对罪犯卢学平提请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image: image44.png]



                               （公章）

2024年12月5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4)安监提减字第633号

罪犯向进，男，1999年8月17日生，侗族，初中文化贵州省石阡县人。现在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2020年11月30日贵州省石阡县人民法院作出（2020）黔0623刑初135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向进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罚金人民币二千元，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罚金人民币二千元。原犯聚众斗殴罪、 寻衅滋 事罪、 故意伤害罪、 容留卖淫罪、容留他人吸毒罪，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八年，罚金人民币六万五千元，数罪并罚总和刑期十九年七个月，罚金人民币六万九千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九年，罚金人民币六万九千元 。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2021年1月26日交付执行，2024年5月20日从贵州省铜仁监狱调入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刑期2018年10月17日至2037年10月1日。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一、认罪悔罪方面：罪犯向进在服刑期间，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

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罪犯向进在服刑期间，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三、教育改造方面：能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三课”学习成绩合格。

四、劳动改造方面：能积极参加劳动，按时完成劳动任务，表现好。

五、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罚金人民币69000元(已全部缴纳)(法院执行情况:全部履行）；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3000元(已全部缴纳)(法院执行情况:全部履行）。

六、考核奖励情况：2021年4月至2021年9月获1个表扬；2021年10月至2022年3月获1个表扬；2022年4月至2022年8月获1个表扬；2022年9月至2023年2月获1个表扬；2023年3月至2023年7月获1个表扬；2023年8月至2023年12月获1个表扬；获得共6个表扬。

扣分及违规情况：无。

从严情形：涉恶。

检察机关审查意见：经审查，我院认为：罪犯向进符合提请减刑条件。未发现提请减刑建议不当，同意将案件交监狱长办公会审核。
综上所述，罪犯向进在服刑改造期间，能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经征求检察机关意见，建议对罪犯向进提请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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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章）

2024年12月5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4)安监提减字第634号

罪犯何应可，男，1979年6月17日生，汉族，初中文化贵州省湄潭县人。现在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2020年9月24日贵州省习水县人民法院作出（2020）黔0330刑初211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何应可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三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九十万元，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总和刑期二十三年九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九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何应可不服，提出上诉，2020年12月2日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黔03刑终44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2021年1月28日交付执行，2024年5月17日从贵州省兴义监狱调入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刑期2020年6月16日至2039年4月13日。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一、认罪悔罪方面：罪犯何应可在服刑期间，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

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罪犯何应可在服刑期间，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三、教育改造方面：能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三课”学习成绩合格。

四、劳动改造方面：能积极参加劳动，按时完成劳动任务，表现好。

五、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2024年4月18日至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缴纳1584元；2023年7月27日贵州省播州区人民法院作出情况说明已履行618149.63元，暂无可供执行财产，终结本崔执行。共履行619697.63元。

六、考核奖励情况：2021年4月至2021年9月获1个表扬；2021年10月至2022年3月获1个表扬；2022年4月至2022年9月获1个表扬；2022年10月至2023年2月获1个表扬；2023年3月至2023年8月获1个表扬；2023年9月至2024年1月获1个表扬；获得共6个表扬。

扣分及违规情况：无。

从严情形：组织、领导、参加、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十年以上暴力性犯罪。

检察机关审查意见：经审查，我院认为：罪犯何应可符合提请减刑条件。未发现提请减刑建议不当，同意将案件交监狱长办公会审核。
综上所述，罪犯何应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经征求检察机关意见，建议对罪犯何应可提请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四年不变。特提请裁定。

此致

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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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章）

2024年12月5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4)安监提减字第635号

罪犯谭军，男，1972年12月21日生，汉族，初中文化贵州省贵阳市人。现在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2014年贵州省盘县人民法院作出（2014）黔盘刑初字第259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谭军犯运输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四万元。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4年5月12日交付贵州省安顺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2017年8月17日经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四年；2019年12月20日经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四年；2022年8月22日经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刑期2014年1月10日至2027年7月9日。

该犯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一、认罪悔罪方面：罪犯谭军在服刑期间，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

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罪犯谭军在服刑期间，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三、教育改造方面：能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三课”学习成绩合格。

四、劳动改造方面：能积极参加劳动，按时完成劳动任务，表现好。

五、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部分履行（2018年10月17日至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1500元；2021年7月30日至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4000元；2024年7月23日至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2800元；共缴纳8300元。）。

六、考核奖励情况：2021年3月至2021年8月获1个表扬；2021年9月至2022年1月获1个表扬；2022年2月至2022年7月获1个表扬；2022年8月至2022年12月获1个表扬；2023年1月至2023年6月获1个表扬；2023年7月至2023年12月获1个表扬；获得共6个表扬。

扣分及违规情况：无。

从严情形：无。

检察机关审查意见：经审查，我院认为：罪犯谭军符合提请减刑条件。未发现提请减刑建议不当，同意将案件交监狱长办公会审核。
综上所述，罪犯谭军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能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经征求检察机关意见，建议对罪犯谭军提请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四年不变。特提请裁定。

此致

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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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章）

2024年12月5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4)安监提减字第636号

罪犯徐家健，男，1990年10月18日生，汉族，初中文化贵州省水城区人。现在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2014年6月17日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黔六中刑二初字第2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徐家健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赃款赃物继续追缴。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4年7月9日交付贵州省安顺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2017年8月17日经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四年不变；2019年12月20日经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四年不变；2022年8月24日经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四年不变。刑期2013年1月2日至2026年6月1日。

该犯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一、认罪悔罪方面：罪犯徐家健在服刑期间，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

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罪犯徐家健在服刑期间，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三、教育改造方面：能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三课”学习成绩合格。

四、劳动改造方面：能积极参加劳动，按时完成劳动任务，表现好。

五、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部分履行（2019年4月24日至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500元；2021年4月16日至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2000元；2021年10月26日至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1360元；2024年1月29日650元至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2024年7月23日至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1100元；共缴纳4960元。）。

六、考核奖励情况：2021年3月至2021年8月获1个表扬；2021年9月至2022年2月获1个表扬；2022年3月至2022年8月获1个表扬；2022年9月至2023年2月获1个表扬；2023年3月至2023年8月获1个表扬；2023年9月至2024年2月获1个表扬；获得共6个表扬。

扣分及违规情况：无。

从严情形：罚金人民币50000元(部分缴纳)。

检察机关审查意见：经审查，我院认为：罪犯徐家健符合提请减刑条件。未发现提请减刑建议不当，同意将案件交监狱长办公会审核。
综上所述，罪犯徐家健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能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经征求检察机关意见，建议对罪犯徐家健提请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四年不变。特提请裁定。

此致

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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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章）

2024年12月5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4)安监提减字第637号

罪犯田忠，男，1968年10月23日生，汉族，初中文化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现在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年6月23日作（2020）黔01刑初54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田忠犯运输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被告人田忠不服，提出上诉。2020年11月13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黔高刑终184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2021年2月4日交付执行，2021年3月11日从贵州省金西监狱调入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刑期2019年9月7日至2026年9月6日。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一、认罪悔罪方面：罪犯田忠在服刑期间，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

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罪犯田忠在服刑期间，基本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三、教育改造方面：能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三课”学习成绩合格。

四、劳动改造方面：能积极参加劳动，完成劳动任务，表现较好。

五、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2024年7月23日至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5000元。

六、考核奖励情况：2021年4月至2021年11月获1个表扬；2021年12月至2022年5月获1个表扬；2022年6月至2022年11月获1个表扬；2022年12月至2023年5月获1个表扬；2023年6月至2023年10月获1个表扬；获得共5个表扬。

扣分及违规情况：2021年5月至2021年9月5次未完成劳动任务共扣83.08分。

从严情形：毒品累犯。

检察机关审查意见：经审查，我院认为：罪犯田忠符合提请减刑条件。未发现提请减刑建议不当，同意将案件交监狱长办公会审核。
综上所述，罪犯田忠在服刑改造期间，能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经征求检察机关意见，建议对罪犯田忠提请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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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章）

2024年12月5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4)安监提减字第638号

罪犯唐和平，男，1973年2月2日生，汉族，初中文化湖北省石首市人。现在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2013年7月15日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黔六中刑三初字第28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唐和平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十万元。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3年8月12日交付贵州省安顺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2015年12月15日经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一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2018年5月22日经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2020年12月28日经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刑期2015年12月15日至2036年6月14日。

该犯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一、认罪悔罪方面：罪犯唐和平在服刑期间，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

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罪犯唐和平在服刑期间，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三、教育改造方面：能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三课”学习成绩合格。

四、劳动改造方面：能积极参加劳动，按时完成劳动任务，表现好。

五、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00000元(已部分执行2500元)，2020年7月7日缴纳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000元至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年2月6日缴纳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500元至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六、考核奖励情况：2020年2月至2020年7月获1个表扬；2020年8月至2020年12月获1个表扬；2021年1月至2021年5月获1个表扬；2021年6月至2021年11月获1个表扬；2021年12月至2022年4月获1个表扬；2022年5月至2022年9月获1个表扬；2022年10月至2023年3月获1个表扬；2023年4月至2023年9月获物质奖励1次；2023年10月至2024年3月获1个表扬；获得共8个表扬、1个物质奖励。

扣分及违规情况：2023年5月4日该犯因与他犯发生打架违规，扣监管改造分35分。

从严情形：财产刑判项未缴纳过半。

检察机关审查意见：经审查，我院认为：罪犯唐和平符合提请减刑条件。未发现提请减刑建议不当，同意将案件交监狱长办公会审核。
综上所述，罪犯唐和平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能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经征求检察机关意见，建议对罪犯唐和平提请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特提请裁定。

此致

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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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章）

2024年12月5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4)安监提减字第639号

罪犯吕星，男，1996年11月24日生，汉族，初中文化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现在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2021年12月31日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作出（2021）黔0521刑初98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吕星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四个月，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个月，总和刑期有期徒刑八年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七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被告人吕星不服，提出上诉，2022年3月28日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2）黔05刑终11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2022年4月20日交付执行，2022年6月1日从贵州省王武监狱调入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刑期2021年2月19日至2028年4月18日。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一、认罪悔罪方面：罪犯吕星在服刑期间，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

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罪犯吕星在服刑期间，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三、教育改造方面：能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三课”学习成绩合格。

四、劳动改造方面：能积极参加劳动，按时完成劳动任务，表现好。

五、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罚金人民币20000元(已全部缴纳)。

六、考核奖励情况：2022年7月至2022年12月获1个表扬；2023年1月至2023年6月获1个表扬；2023年7月至2023年12月获1个表扬；获得共3个表扬。

扣分及违规情况：无。

从严情形：涉黑。

检察机关审查意见：经审查，我院认为：罪犯吕星符合提请减刑条件。未发现提请减刑建议不当，同意将案件交监狱长办公会审核。
综上所述，罪犯吕星在服刑改造期间，能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经征求检察机关意见，建议对罪犯吕星提请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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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章）

2024年12月5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4)安监提减字第640号

罪犯伍健，男，1980年4月29日生，布依族，小学文化贵州省普定县人。现在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2021年7月26日贵州省普定县人民法院作出（2021）黔0422刑初46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伍健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被告人伍健不服，提出上诉。2021年11月12日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1）黔04刑终171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2021年12月29日交付执行，2022年1月26日从贵州省轿子山监狱调入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刑期2021年2月1日至2030年12月5日。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一、认罪悔罪方面：罪犯伍健在服刑期间，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

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罪犯伍健在服刑期间，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三、教育改造方面：能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三课”学习成绩合格。

四、劳动改造方面：能积极参加劳动，基本完成劳动任务，表现较好。

五、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无。

六、考核奖励情况：2022年12月13日获1个物质奖励；2023年7月25日获1个表扬；2023年12月19日获1个表扬；2024年4月19日获1个表扬，获得共3个表扬和1个物质奖励。

扣分及违规情况：2022年3月、2022年6月2次未完成劳动任务累计扣13.92分。

从严情形：无。

检察机关审查意见：经审查，我院认为：罪犯伍健符合提请减刑条件。未发现提请减刑建议不当，同意将案件交监狱长办公会审核。
综上所述，罪犯伍健在服刑改造期间，能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经征求检察机关意见，建议对罪犯伍健提请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不变。特提请裁定。

此致

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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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章）

2024年12月5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4)安监提减字第641号

罪犯吴廷兵，男，1976年2月8日生，布依族，小学文化贵州省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人。现在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2022年11月16日贵州省贵州省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作出（2022）黔0423刑初175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吴廷兵犯破坏电力设备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责令被告人吴廷兵及同案犯陈武退赔被害单位人民币共计40517.31元。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2023年1月16日交付执行，2023年2月20日从贵州省平坝监狱调入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刑期2022年5月23日至2026年8月22日。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一、认罪悔罪方面：罪犯吴廷兵在服刑期间，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

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罪犯吴廷兵在服刑期间，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三、教育改造方面：能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三课”学习成绩合格。

四、劳动改造方面：能积极参加劳动，按时完成劳动任务，表现好。

五、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罚金人民币5000元(已部分缴纳420元)；2024年7月23日缴纳罚金人民币420元至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六、考核奖励情况：2023年4月至2023年9月获1个表扬；2023年10月至2024年3月获1个表扬；获得共2个表扬。

扣分及违规情况：无。

从严情形：罚金人民币5000元(部分缴纳)。

检察机关审查意见：经审查，我院认为：罪犯吴廷兵符合提请减刑条件。未发现提请减刑建议不当，同意将案件交监狱长办公会审核。
综上所述，罪犯吴廷兵在服刑改造期间，能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经征求检察机关意见，建议对罪犯吴廷兵提请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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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章）

2024年12月5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4)安监提减字第642号

罪犯谭铭鹏，男，2001年9月26日生，汉族，中专文化四川省达州市人。现在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2022年12月20日贵州省仁怀市人民法院作出（2022）黔0382刑初480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谭铭鹏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2023年3月15日交付执行，2023年4月26日从贵州省忠庄监狱调入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刑期2022年12月3日至2025年11月30日。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一、认罪悔罪方面：罪犯谭铭鹏在服刑期间，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

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罪犯谭铭鹏在服刑期间，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三、教育改造方面：能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三课”学习成绩合格。

四、劳动改造方面：能积极参加劳动，按时完成劳动任务，表现好。

五、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罚金人民币3000元(已全部缴纳)，2024年7月23日缴纳罚金人民币3000元至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六、考核奖励情况：2023年6月至2023年11月获1个表扬；获得共1个表扬。

扣分及违规情况：无。

从严情形：无。

检察机关审查意见：经审查，我院认为：罪犯谭铭鹏符合提请减刑条件。未发现提请减刑建议不当，同意将案件交监狱长办公会审核。
综上所述，罪犯谭铭鹏在服刑改造期间，能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经征求检察机关意见，建议对罪犯谭铭鹏提请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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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章）

2024年12月5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4)安监提减字第643号

罪犯张健磊，男，1989年4月21日生，汉族，高中文化贵州省纳雍县人。现在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2018年10月26日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黔0201刑初226号刑事判决，认定张健磊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二万元，剥夺政治权利三年；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犯强制猥亵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犯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合并刑期二十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九年六个月（刑期自2017年11月3日起至2037年5月2日止），并处罚金二万元，剥夺政治权利三年。赃款赃物折价共计347元，追缴后发还各被害人。被告人张健磊不服，提出上诉。2018年12月21日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黔02刑终30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9年1月15日交付贵州省安顺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刑期2017年11月3日至2037年5月2日。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一、认罪悔罪方面：罪犯张健磊在服刑期间，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

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罪犯张健磊在服刑期间，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三、教育改造方面：能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三课”学习成绩合格。

四、劳动改造方面：能积极参加劳动，按时完成劳动任务，表现好。

五、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2021年4月26日至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履行2600元；2022年1月14日至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履行10400元；2023年8月14日至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履行1000元；2024年3月7日至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履行6000元；2024年3月14日至六盘水市钟山区人民法院履行347元，已履行完毕。

六、考核奖励情况：2019年4月至2019年9月获1个表扬；2019年10月至2020年2月获1个表扬；2020年3月至2020年7月获1个表扬；2020年8月至2020年12月获1个表扬；2021年1月至2021年5月获1个表扬；2021年6月至2021年11月获1个表扬；2021年12月至2022年4月获1个表扬；2022年5月至2022年9月获1个表扬；2022年10月至2023年3月获1个表扬；2023年4月至2023年9月获1个表扬；2023年10月至2024年2月获1个表扬；获得共11个表扬。

扣分及违规情况：无。

从严情形：累犯；十年以上暴力性犯罪。

检察机关审查意见：经审查，我院认为：罪犯张健磊符合提请减刑条件。未发现提请减刑建议不当，同意将案件交监狱长办公会审核。
综上所述，罪犯张健磊在服刑改造期间，能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经征求检察机关意见，建议对罪犯张健磊提请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特提请裁定。

此致

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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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章）

2024年12月5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4)安监提减字第644号

罪犯李海巨，男，1961年6月28日生，汉族，中职文化贵州省贵阳市人。现在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2020年11月17日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作出（2020）黔0102刑初667号刑事判决，认定李海巨犯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刑期自2020年5月22日起至2025年5月21日止）。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2021年3月24日交付执行，2021年5月7日从贵州省金西监狱调入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刑期2020年5月22日至2025年5月21日。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一、认罪悔罪方面：罪犯李海巨在服刑期间，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

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罪犯李海巨在服刑期间，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三、教育改造方面：能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三课”学习成绩合格。

四、劳动改造方面：能积极参加劳动，按时完成劳动任务，表现好。

五、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无财产性判项。

六、考核奖励情况：2021年6月至2021年11月获1个表扬；2021年12月至2022年5月获1个表扬；2022年6月至2022年11月获1个表扬；2022年12月至2023年5月获1个表扬；2023年6月至2023年11月获表扬和物质奖励1次；获得共5个表扬、1个物质奖励。

扣分及违规情况：2024年02月未完成劳动定扣劳动改造分10.65分。

从严情形：猥亵儿童。

检察机关审查意见：经审查，我院认为：罪犯李海巨符合提请减刑条件。未发现提请减刑建议不当，同意将案件交监狱长办公会审核。
综上所述，罪犯李海巨在服刑改造期间，能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经征求检察机关意见，建议对罪犯李海巨提请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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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章）

2024年12月5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4)安监提减字第645号

罪犯徐波，男，1994年4月4日生，汉族，小学文化贵州省黔西市人。现在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2013年11月20日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筑少刑初字第14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徐波犯故意伤害，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总和刑期十八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赃款赃物继续追缴发还被害人俱领。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各项经济损失人民币60000元，其中徐波承担20000元，同时互负连带赔偿责任。该犯同案不服，提出上诉。2014年2月12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黔高刑三终字第15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2014年3月17日交付执行，2020年9月18日从贵州省王武监狱调入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2018年6月12日经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刑期2012年12月10日至2029年5月9日。

该犯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一、认罪悔罪方面：罪犯徐波在服刑期间，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

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罪犯徐波在服刑期间，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三、教育改造方面：能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三课”学习成绩合格。

四、劳动改造方面：能积极参加劳动，按时完成劳动任务，表现好。

五、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2023年2月3日至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履行3200元。

六、考核奖励情况：2019年5月至2021年3月获物质奖励1次；2021年3月至2021年9月获1个表扬；2021年10月至2022年3月获1个表扬；2022年4月至2022年8月获1个表扬；2022年9月至2023年2月获1个表扬；2023年3月至2023年8月获1个表扬；2023年9月至2024年1月获1个表扬；获得共6个表扬、1个物质奖励。

扣分及违规情况：因2019年2月在狱内组织赌博、2019年3月传递手机等严重违规行为，2019年12月20日查处后被处以禁闭处罚十五天，扣900分；2024年3月13日殴打他犯扣监管改造分20分。

从严情形：财产性判项交纳未过半。

检察机关审查意见：经审查，我院认为：罪犯徐波符合提请减刑条件。未发现提请减刑建议不当，同意将案件交监狱长办公会审核。
综上所述，罪犯徐波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能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经征求检察机关意见，建议对罪犯徐波提请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特提请裁定。

此致

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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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章）

2024年12月5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4)安监提减字第646号

罪犯彭冠中，男，1978年2月11日生，汉族，专科文化贵州省遵义市人。现在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2020年10月23日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作出（2020）黔0321刑初411号刑事判决，认定彭冠中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犯破坏生产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涉案被告人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该犯同案不服，提出上诉。2020年12月5日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黔03刑终479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2021年1月28日交付忠庄监狱执行，2021年3月9日从贵州省忠庄监狱调入贵州省凯里监狱服刑。2024年5月13日从贵州省凯里监狱调入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刑期2020年4月14日至2037年1月6日。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一、认罪悔罪方面：罪犯彭冠中在服刑期间，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

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罪犯彭冠中在服刑期间，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三、教育改造方面：能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三课”学习成绩合格。

四、劳动改造方面：能积极参加劳动，按时完成劳动任务，表现好。

五、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2023年4月25日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出具情况说明：彭冠中已履行9332.96元，因无其他可供执行财产，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结案处理；2024年7月26日至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履行10000元。

六、考核奖励情况：2021年4月至2021年10月获1个表扬；2021年11月至2022年4月获1个表扬；2022年5月至2022年10月获1个表扬；2022年11月至2023年4月获1个表扬；2023年5月至2023年10月获1个表扬；2023年11月至2024年4月获1个表扬；获得共6个表扬。

扣分及违规情况：无。

从严情形：涉黑；财产性判项未全部履行。

检察机关审查意见：经审查，我院认为：罪犯彭冠中符合提请减刑条件。未发现提请减刑建议不当，同意将案件交监狱长办公会审核。
综上所述，罪犯彭冠中在服刑改造期间，能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经征求检察机关意见，建议对罪犯彭冠中提请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特提请裁定。

此致

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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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章）

2024年12月5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4)安监提减字第647号

罪犯陈鑫，男，1995年1月11日生，汉族，高中文化贵州省开阳县人。现在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2020年10月19日贵州省开阳县人民法院作出（2020）黔0121刑初73号刑事判决，认定陈鑫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一千元；犯引诱幼女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千元；犯强迫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千元；犯介绍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千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五千元，剥夺政治权利二年。被告人陈鑫不服提出上诉。2020年12月15日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黔01刑终501号刑事判决，撤销原判，改判上诉人陈鑫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犯组织、强迫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一千元；犯引诱幼女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千元；犯介绍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千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一千元。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2021年3月24日交付执行，2021年5月7日从贵州省金西监狱调入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刑期2019年6月20日至2039年6月19日。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一、认罪悔罪方面：罪犯陈鑫在服刑期间，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

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罪犯陈鑫在服刑期间，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三、教育改造方面：能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三课”学习成绩合格。

四、劳动改造方面：能积极参加劳动，按时完成劳动任务，表现好。

五、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2023年8月14日至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履行5000元；2024年7月26日至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履行1033元。

六、考核奖励情况：2021年6月至2021年11月获1个表扬；2021年12月至2022年5月获1个表扬；2022年6月至2022年11月获1个表扬；2022年12月至2023年5月获1个表扬；2023年6月至2023年10月获1个表扬；获得共5个表扬。

扣分及违规情况：无。

从严情形：强奸被判处十年以上刑期；财产性判项交纳未过半，性侵未成年人。

检察机关审查意见：经审查，我院认为：罪犯陈鑫符合提请减刑条件。未发现提请减刑建议不当，同意将案件交监狱长办公会审核。
综上所述，罪犯陈鑫在服刑改造期间，能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经征求检察机关意见，建议对罪犯陈鑫提请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特提请裁定。

此致

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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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章）

2024年12月5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4)安监提减字第648号

罪犯黄小海，男，1991年11月6日生，汉族，小学文化贵州省纳雍县人。现在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2009年12月10日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9）黔六中刑二初字第2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黄小海犯抢劫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五千元；该犯及同案连带赔偿原告50000元，其中黄小海赔偿10000元，并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赃款赃物继续追缴，返还被害人。该犯同案不服，提出上诉。2011年10月31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0）黔高刑一终字第9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2年11月28日交付贵州省安顺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2015年5月6日经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2017年8月17日经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2020年5月20日经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刑期2015年5月6日至2033年10月5日。

该犯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一、认罪悔罪方面：罪犯黄小海在服刑期间，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

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罪犯黄小海在服刑期间，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三、教育改造方面：能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三课”学习成绩合格。

四、劳动改造方面：能积极参加劳动，按时完成劳动任务，表现好。

五、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2019年7月30日至六盘水中级人民法院履行民事赔偿10000元；2019年8月26日至六盘水中级人民法院履行罚金5000元；2019年8月26日履行赃款1890元。

六、考核奖励情况：2019年9月至2020年2月获1个表扬；2020年3月至2020年8月获1个表扬；2020年9月至2021年2月获1个表扬；2021年3月至2021年8月获1个表扬；2021年9月至2022年1月获1个表扬；2022年2月至2022年9月获物质奖励1次；2022年10月至2023年2月获1个表扬；2023年3月至2023年8月获1个表扬；2023年9月至2024年2月获1个表扬；获得共8个表扬、1个物质奖励。

扣分及违规情况：2020年4月14日殴打他人扣45分；2022年2月24日打架违规扣35分。

从严情形：十年以上暴力性犯罪；财产性判项未全部履行。

检察机关审查意见：经审查，我院认为：罪犯黄小海符合提请减刑条件。未发现提请减刑建议不当，同意将案件交监狱长办公会审核。
综上所述，罪犯黄小海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能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经征求检察机关意见，建议对罪犯黄小海提请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特提请裁定。

此致

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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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章）

2024年12月5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4)安监提减字第649号

罪犯王屈，男，1989年3月4日生，汉族，初中文化湖北省沙洋县人。现在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2013年10月18日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黔六中刑三初字第44号刑事判决，认定王屈犯贩卖、运输毒品，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没收个人财产50000元；加原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5000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没收个人财产50000元，并处罚金5000元。该犯同案不服，提出上诉。2014年7月17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黔高刑一终字第9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4年8月14日交付贵州省安顺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2017年11月6日经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2019年12月20日经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2022年8月22日经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刑期2013年3月2日至2028年8月15日。

该犯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一、认罪悔罪方面：罪犯王屈在服刑期间，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

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罪犯王屈在服刑期间，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三、教育改造方面：能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三课”学习成绩合格。

四、劳动改造方面：能积极参加劳动，按时完成劳动任务，表现好。

五、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2019年7月18日至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履行1000元；2021年7月30日至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履行2000元；2022年1月12日至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履行1000元；2021年8月9日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1）黔02执255号执行裁定书：王屈2009年10月19日交纳罚金3000元；2021年8月5日交纳罚金2000元，罚金已交纳完毕。终结（2021）黔02执255号案件的执行。

六、考核奖励情况：2021年7月至2021年11月获1个表扬；2021年12月至2022年5月获1个表扬；2022年6月至2022年10月获1个表扬；2022年11月至2023年4月获1个表扬；2023年5月至2023年10月获1个表扬；2023年11月至2024年3月获1个表扬；获得共6个表扬。

扣分及违规情况：无。

从严情形：无。

检察机关审查意见：经审查，我院认为：罪犯王屈符合提请减刑条件。未发现提请减刑建议不当，同意将案件交监狱长办公会审核。
综上所述，罪犯王屈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能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经征求检察机关意见，建议对罪犯王屈提请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特提请裁定。

此致

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image: image61.png]



                               （公章）

2024年12月5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4)安监提减字第650号

罪犯陆建奎，男，1974年1月16日生，布依族，初中文化贵州省人。现在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2018年5月25日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黔0203刑初188号刑事判决，认定陆建奎犯运输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没收财产30000元。该犯同案不服，提出上诉。2018年8月15日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黔02刑终15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8年9月11日交付贵州省安顺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2022年8月24日经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刑期2016年5月5日至2030年11月4日。

该犯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一、认罪悔罪方面：罪犯陆建奎在服刑期间，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

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罪犯陆建奎在服刑期间，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三、教育改造方面：能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三课”学习成绩合格。

四、劳动改造方面：能积极参加劳动，按时完成劳动任务，表现好。

五、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2020年12月24日至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履行500元；2021年7月27日至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履行3500元；2022年1月14日至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履行1200元；2024年7月26日至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履行1200元。

六、考核奖励情况：2021年4月至2021年8月获1个表扬；2021年9月至2022年2月获1个表扬；2022年3月至2022年7月获1个表扬；2022年8月至2023年1月获1个表扬；2023年2月至2023年7月获1个表扬；2023年8月至2024年1月获1个表扬；获得共6个表扬。

扣分及违规情况：无。

从严情形：毒品再犯；累犯；财产性判项交纳未过半。

检察机关审查意见：经审查，我院认为：罪犯陆建奎符合提请减刑条件。未发现提请减刑建议不当，同意将案件交监狱长办公会审核。
综上所述，罪犯陆建奎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能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经征求检察机关意见，建议对罪犯陆建奎提请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特提请裁定。

此致

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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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章）

2024年12月5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4)安监提减字第651号

罪犯吴高生，男，1987年7月16日生，汉族，初中文化贵州省盘州市人。现在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2013年12月13日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黔六中刑二初字第14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吴高生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五千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并处罚金五千元，由各被告人附带民事赔偿15729元，并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赃款赃物继续追缴，发还被害人。该犯同案及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不服，提出上诉。2014年12月10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黔高刑一终字第31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维持对吴高生的定罪量刑，撤销原判决主文第七项，改判由各被告人赔偿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40000元，吴高生承担8000元，并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5年1月13日交付贵州省安顺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2017年8月17日经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四年不变；2019年12月20日经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四年不变；2022年8月24日经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四年不变；刑期2012年6月2日至2030年7月1日。

该犯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一、认罪悔罪方面：罪犯吴高生在服刑期间，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

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罪犯吴高生在服刑期间，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三、教育改造方面：能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三课”学习成绩合格。

四、劳动改造方面：能积极参加劳动，按时完成劳动任务，表现好。

五、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2017年5月24日至六盘水中市级人民法院履行5000元；2017年5月24日至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履行8000元；2019年7月9日至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履行2500元；2019年8月1日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作出（2019）黔02执53号之一执行裁定：终结（2019）黔02执53号案件的执行。

六、考核奖励情况：2021年7月至2021年12月获1个表扬；2022年1月至2022年6月获1个表扬；2022年7月至2022年12月获1个表扬；2023年1月至2023年6月获1个表扬；2023年7月至2023年11月获1个表扬；获得共5个表扬。

扣分及违规情况：无。

从严情形：十年以上暴力性犯罪。

检察机关审查意见：经审查，我院认为：罪犯吴高生符合提请减刑条件。未发现提请减刑建议不当，同意将案件交监狱长办公会审核。
综上所述，罪犯吴高生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能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经征求检察机关意见，建议对罪犯吴高生提请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四年不变。特提请裁定。

此致

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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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章）

2024年12月5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4)安监提减字第652号

罪犯卢朝阳，男，1977年8月3日生，布依族，小学文化贵州省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人。现在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2022年11月3日贵州省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作出（2022）黔0423刑初182号刑事判决，认定卢朝阳犯非法持有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2023年1月16日交付执行，2023年2月20日从平坝监狱调入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刑期2022年11月3日至2025年10月18日。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一、认罪悔罪方面：罪犯卢朝阳在服刑期间，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

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罪犯卢朝阳在服刑期间，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三、教育改造方面：能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三课”学习成绩合格。

四、劳动改造方面：能积极参加劳动，按时完成劳动任务，表现好。

五、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无财产性判项。

六、考核奖励情况：2023年4月至2023年9月获1个表扬；2023年10月至2024年3月获1个表扬；获得共2个表扬。

扣分及违规情况：无。

从严情形：无。

检察机关审查意见：经审查，我院认为：罪犯卢朝阳符合提请减刑条件。未发现提请减刑建议不当，同意将案件交监狱长办公会审核。
综上所述，罪犯卢朝阳在服刑改造期间，能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经征求检察机关意见，建议对罪犯卢朝阳提请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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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章）

2024年12月5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4)安监提减字第653号

罪犯陈国平，男，1979年9月8日生，汉族，小学文化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人。现在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2011年8月25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1）黔高刑二终字第58号刑事判决，认定陈国平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1年9月23日交付贵州省安顺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2013年12月12日经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2015年8月7日经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2017年11月6日经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2020年5月20日经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刑期2013年12月12日至2030年7月11日。

该犯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一、认罪悔罪方面：罪犯陈国平在服刑期间，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

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罪犯陈国平在服刑期间，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三、教育改造方面：能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三课”学习成绩合格。

四、劳动改造方面：能积极参加劳动，按时完成劳动任务，表现好。

五、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2020年1月6日至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履行1000元；2022年12月2日至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履行500元。共履行1500元。

六、考核奖励情况：2019年10月至2020年2月获1个表扬；2020年3月至2020年8月获1个表扬；2020年9月至2021年2月获1个表扬；2021年3月至2021年8月获1个表扬；2021年9月至2022年2月获1个表扬；2022年3月至2022年8月获1个表扬；2022年9月至2023年2月获1个表扬；2023年3月至2023年8月获1个表扬；2023年9月至2024年2月获1个表扬；获得共9个表扬。

扣分及违规情况：2021年6月25日殴打罪犯李茂扣45.00分。

从严情形：无。

检察机关审查意见：经审查，我院认为：罪犯陈国平符合提请减刑条件。未发现提请减刑建议不当，同意将案件交监狱长办公会审核。
综上所述，罪犯陈国平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能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经征求检察机关意见，建议对罪犯陈国平提请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特提请裁定。

此致

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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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2月5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4)安监提减字第654号

罪犯何万青，男，1985年3月16日生，汉族，小学文化安徽省庐江县人。现在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年9月3日作出（2014）黔六中刑一初字第77号刑事判决，认定何万青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4年10月14日交付贵州省安顺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2017年8月17日经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四年不变；2019年9月29日经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四年不变；2022年8月24日经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四年不变。刑期2014年3月3日至2027年4月2日。

该犯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一、认罪悔罪方面：罪犯何万青在服刑期间，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

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罪犯何万青在服刑期间，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三、教育改造方面：能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三课”学习成绩合格。

四、劳动改造方面：能积极参加劳动，按时完成劳动任务，表现好。

五、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无。

六、考核奖励情况：2021年4月至2021年8月获1个表扬；2021年9月至2022年1月获1个表扬；2022年2月至2022年7月获1个表扬；2022年8月至2023年1月获1个表扬；2023年2月至2023年7月获1个表扬；2023年8月至2024年1月获1个表扬；获得共6个表扬。

扣分及违规情况：无。

从严情形：故意杀人被判处十年以上刑期。

检察机关审查意见：经审查，我院认为：罪犯何万青符合提请减刑条件。未发现提请减刑建议不当，同意将案件交监狱长办公会审核。
综上所述，罪犯何万青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能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经征求检察机关意见，建议对罪犯何万青提请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四年不变。特提请裁定。

此致

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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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章）

2024年12月5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4)安监提减字第655号

罪犯王安龙，男，1977年2月18日生，汉族，文盲贵州省盘州市人。现在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2015年5月7日贵州省盘州市人民法院作出（2015）黔盘刑初字第311号刑事判决，认定王安龙犯运输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30000.00元。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5年6月10日交付贵州省安顺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2017年11月6日经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2019年12月20日经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2022年8月24日经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刑期2015年3月6日至2028年11月5日。

该犯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一、认罪悔罪方面：罪犯王安龙在服刑期间，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

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罪犯王安龙在服刑期间，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三、教育改造方面：能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三课”学习成绩合格。

四、劳动改造方面：能积极参加劳动，按时完成劳动任务，表现好。

五、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2019年4月14日至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履行200元；2021年7月29日至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履行100元。共履行300元。

六、考核奖励情况：2021年3月至2021年8月获1个表扬；2021年9月至2022年2月获1个表扬；2022年3月至2022年8月获1个表扬；2022年9月至2023年2月获1个表扬；2023年3月至2023年8月获1个表扬；2023年9月至2024年2月获1个表扬；获得共6个表扬。

扣分及违规情况：无。

从严情形：无。

检察机关审查意见：经审查，我院认为：罪犯王安龙符合提请减刑条件。未发现提请减刑建议不当，同意将案件交监狱长办公会审核。
综上所述，罪犯王安龙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能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经征求检察机关意见，建议对罪犯王安龙提请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特提请裁定。

此致

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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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章）

2024年12月5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4)安监提减字第656号

罪犯熊建洪，男，1991年3月15日生，汉族，专科文化云南省水富县人。现在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26日作出（2019）黔2301刑初177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熊建洪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7日作出（2019）黔2301刑初177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由被告人熊建洪等共同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五万元。该犯不服，提出上诉。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30日作出（2019）黔23刑终212号刑事判决，维持对熊建洪的判决。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2019年11月15日交付执行，2023年10月24日从贵州省兴义监狱调入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2022年12月1日经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刑期2019年11月13日至2029年3月30日。

该犯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一、认罪悔罪方面：罪犯熊建洪在服刑期间，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

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罪犯熊建洪在服刑期间，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三、教育改造方面：能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三课”学习成绩合格。

四、劳动改造方面：能积极参加劳动，按时完成劳动任务，表现好。

五、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共同赔偿附带民事赔偿人民币50000元，已履行完毕。

六、考核奖励情况：2021年9月至2022年2月获1个表扬；2022年3月至2022年8月获1个表扬；2022年9月至2023年2月获1个表扬；2023年3月至2023年8月获1个表扬；2023年9月至2024年2月获1个表扬；获得共5个表扬。

扣分及违规情况：无。

从严情形：涉恶骨干。

检察机关审查意见：经审查，我院认为：罪犯熊建洪符合提请减刑条件。未发现提请减刑建议不当，同意将案件交监狱长办公会审核。
综上所述，罪犯熊建洪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能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经征求检察机关意见，建议对罪犯熊建洪提请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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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章）

2024年12月5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4)安监提减字第658号

罪犯张国刚，男，1984年12月3日生，汉族，小学文化贵州省普定县人。现在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2015年6月1日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安市刑初字第26号刑事判决，认定张国刚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民事赔偿人民币118364.36元（含已支付的30000元）。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5年7月9日交付贵州省安顺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2017年11月6日经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2019年12月20日经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2022年8月24日经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刑期2014年10月26日至2028年7月25日。

该犯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一、认罪悔罪方面：罪犯张国刚在服刑期间，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

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罪犯张国刚在服刑期间，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三、教育改造方面：能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三课”学习成绩合格。

四、劳动改造方面：能积极参加劳动，按时完成劳动任务，表现好。

五、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部分履行（判决前履行人民币30000元，服刑期间于2019年1月11日履行人民币700元，2021年7月30日履行人民币800元，合计缴纳人民币31500元）。

六、考核奖励情况：2021年5月至2021年10月获1个表扬；2021年11月至2022年4月获1个表扬；2022年5月至2022年10月获1个表扬；2022年11月至2023年4月获1个表扬；2023年5月至2023年10月获1个表扬；获得共5个表扬。

扣分及违规情况：无。

从严情形：财产刑未履行完毕。

检察机关审查意见：经审查，我院认为：罪犯张国刚符合提请减刑条件。未发现提请减刑建议不当，同意将案件交监狱长办公会审核。
综上所述，罪犯张国刚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能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经征求检察机关意见，建议对罪犯张国刚提请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特提请裁定。

此致

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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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章）

2024年12月5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4)安监提减字第660号

罪犯蔡荣章，男，1974年10月26日生，汉族，本科文化贵州省盘州市人。现在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2020年6月17日贵州省盘州市人民法院作出（2020）黔0222刑初115号刑事判决，认定蔡荣章犯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民事赔偿人民币1977.00元。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2020年8月17日交付执行，2020年9月25日从贵州省六盘水监狱调入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刑期2019年12月20日至2026年6月19日。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一、认罪悔罪方面：罪犯蔡荣章在服刑期间，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

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罪犯蔡荣章在服刑期间，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三、教育改造方面：能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三课”学习成绩合格。

四、劳动改造方面：能积极参加劳动，按时完成劳动任务，表现好。

五、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已履行完毕（2022年2月11日赔偿诉讼原告人封某甲人民币1377元，2023年3月26日赔偿原告诉讼人高某某人民币600元。）。

六、考核奖励情况：2020年11月至2021年4月获1个表扬；2021年5月至2021年10月获1个表扬；2021年11月至2022年3月获1个表扬；2022年4月至2022年9月获1个表扬；2022年10月至2023年3月获1个表扬；2023年4月至2023年9月获1个表扬；2023年10月至2024年3月获1个表扬；获得共7个表扬。

扣分及违规情况：无。

从严情形：猥亵多名幼女，情节恶劣。

检察机关审查意见：经审查，我院认为：罪犯蔡荣章符合提请减刑条件。未发现提请减刑建议不当，同意将案件交监狱长办公会审核。
综上所述，罪犯蔡荣章在服刑改造期间，能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经征求检察机关意见，建议对罪犯蔡荣章提请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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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章）

2024年12月5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4)安监提减字第661号

罪犯张兴政，男，1991年10月1日生，彝族，初中文化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人。现在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3月21日作出（2014）黔钟刑初字第90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张兴政犯强迫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5000元；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总和刑期有期徒刑十九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被告人张兴政同案不服，提出上诉。2014年5月16日，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黔六中刑一终字第00042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4年6月10日交付贵州省安顺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2017年8月17日经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2019年9月29日经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2022年1月28日经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刑期2013年6月23日至2029年5月22日。

该犯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一、认罪悔罪方面：罪犯张兴政在服刑期间，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

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罪犯张兴政在服刑期间，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三、教育改造方面：能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三课”学习成绩合格。

四、劳动改造方面：能积极参加劳动，按时完成劳动任务，表现好。

五、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已全部履行完毕（2017年5月27日履行人民币30000元）。

六、考核奖励情况：2021年2月至2021年6月获1个表扬；2021年7月至2021年12月获1个表扬；2022年1月至2022年6月获1个表扬；2022年7月至2022年12月获1个表扬；2023年1月至2023年6月获物质奖励1次；2023年7月至2023年12月获1个表扬；获得共5个表扬、1个物质奖励。

扣分及违规情况：2023年4月24日因与他犯发生争吵、推搡扣考核分10分。

从严情形：性侵未成年人。

检察机关审查意见：经审查，我院认为：罪犯张兴政符合提请减刑条件。未发现提请减刑建议不当，同意将案件交监狱长办公会审核。
综上所述，罪犯张兴政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能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经征求检察机关意见，建议对罪犯张兴政提请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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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章）

2024年12月5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4)安监提减字第662号

罪犯郭志江，男，1988年7月15日生，黎族，小学文化贵州省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人。现在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6月22日作出（2011）安市刑一初字第3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郭志江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由被告人郭志江及同案赔偿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共计36349.87元。被告人郭志江及其同案不服，提出上诉。2012年10月15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1）黔高刑二终字第63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4年1月9日交付贵州省安顺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2017年7月19日经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2019年12月20日经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刑期2017年7月19日至2039年1月18日。

该犯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一、认罪悔罪方面：罪犯郭志江在服刑期间，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

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罪犯郭志江在服刑期间，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三、教育改造方面：能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三课”学习成绩合格。

四、劳动改造方面：能积极参加劳动，按时完成劳动任务，表现好。

五、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履行部分（2022年5月18日履行人民币600元）。

六、考核奖励情况：2019年5月至2019年10月获1个表扬；2019年11月至2020年4月获1个表扬；2020年5月至2020年11月获1个表扬；2020年12月至2021年4月获1个表扬；2021年5月至2021年10月获1个表扬；2021年11月至2022年4月获1个表扬；2022年5月至2022年10月获1个表扬；2022年11月至2023年4月获1个表扬；2023年5月至2023年10月获1个表扬；2023年11月至2024年3月获1个表扬；获得共10个表扬。

扣分及违规情况：2019年12月18日因说不文明语言扣考核分10分；2020年8月26日因与他犯发生打架斗殴扣考核分45分。

从严情形：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无期徒刑；财产刑未履行完毕。

检察机关审查意见：经审查，我院认为：罪犯郭志江符合提请减刑条件。未发现提请减刑建议不当，同意将案件交监狱长办公会审核。
综上所述，罪犯郭志江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能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经征求检察机关意见，建议对罪犯郭志江提请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特提请裁定。

此致

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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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章）

2024年12月5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4)安监提减字第663号

罪犯徐加元，男，1978年10月3日生，汉族，初中文化贵州省六盘水市人。现在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2015年12月15日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黔六中刑三重字第00002号刑事判决，认定徐加元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50000.00元。该犯不服，提出上诉。2016年4月20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黔刑终15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6年7月13日交付贵州省安顺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2019年5月17日经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四年不变；2021年9月16日经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四年不变。刑期2014年10月13日至2028年10月12日。

该犯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一、认罪悔罪方面：罪犯徐加元在服刑期间，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

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罪犯徐加元在服刑期间，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三、教育改造方面：能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三课”学习成绩合格。

四、劳动改造方面：能积极参加劳动，按时完成劳动任务，表现好。

五、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部分履行（2020年11月20日履行至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人民币500元，2021年11月1日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1）黔02执307号执行裁定书：未发现有可供执行的财产，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六、考核奖励情况：2020年12月至2021年5月获1个表扬；2021年6月至2021年11月获1个表扬；2021年12月至2022年5月获1个表扬；2022年6月至2022年12月获物质奖励1次；2023年1月至2023年6月获1个表扬；2023年7月至2023年12月获1个表扬；获得共5个表扬、1个物质奖励。

扣分及违规情况：2022年8月7日因与他犯发生争吵继而发生打架扣考核分35分。

从严情形：无。

检察机关审查意见：经审查，我院认为：罪犯徐加元符合提请减刑条件。未发现提请减刑建议不当，同意将案件交监狱长办公会审核。
综上所述，罪犯徐加元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能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经征求检察机关意见，建议对罪犯徐加元提请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四年不变。特提请裁定。

此致

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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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章）

2024年12月5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4)安监提减字第664号

罪犯李诗红，男，1977年11月5日生，汉族，初中文化湖南省鼎城区人。现在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2011年12月20日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1）黔六中刑三初字第3号刑事判决，认定李诗红犯走私、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该犯不服，提出上诉。2012年12月15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黔高刑二终字第34号刑事裁定，维持原判，核准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3年1月24日交付贵州省安顺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2015年5月6日经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018年10月26日经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刑期2018年10月26日至2043年10月25日。

该犯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一、认罪悔罪方面：罪犯李诗红在服刑期间，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

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罪犯李诗红在服刑期间，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三、教育改造方面：能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三课”学习成绩合格。

四、劳动改造方面：能积极参加劳动，按时完成劳动任务，表现好。

五、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部分履行（2018年10月11日履行至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人民币791元；2021年12月23日履行至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人民币300元；2023年5月10日履行人民币至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200元；合计缴纳人民币1291元。2021年12月29日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黔02执194号之四执行裁定书：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六、考核奖励情况：2018年3月至2018年8月获1个表扬；2018年9月至2019年1月获1个表扬；2019年2月至2019年9月获1个表扬；2019年10月至2020年3月获1个表扬；2020年4月至2020年8月获1个表扬；2020年9月至2021年2月获1个表扬；2021年3月至2021年8月获1个表扬；2021年9月至2022年2月获物质奖励1次；2022年3月至2022年8月获1个表扬；2022年9月至2023年2月获1个表扬；2022年9月至2023年2月获1个表扬；2023年9月至2024年2月获1个表扬；获得共11个表扬、1个物质奖励。

扣分及违规情况：2019年2月12日因与他犯发生争吵并殴打他犯，在民警处置中，不服从干警指令，态度嚣张，情节恶劣扣考核分65分。2021年10月1日与他犯互相争吵扣考核分5分。

从严情形：走私、贩卖、运输毒品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检察机关审查意见：经审查，我院认为：罪犯李诗红符合提请减刑条件。未发现提请减刑建议不当，同意将案件交监狱长办公会审核。
综上所述，罪犯李诗红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能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经征求检察机关意见，建议对罪犯李诗红提请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特提请裁定。

此致

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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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章）

2024年12月5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4)安监提减字第665号

罪犯白英国，男，1968年12月10日生，汉族，小学文化贵州省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人。现在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2017年3月15日贵州省普定县人民法院作出（2017）黔0422刑初53号刑事判决，认定白英国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20000.00元。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7年4月17日交付贵州省安顺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2019年12月20日经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2022年8月24日经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刑期2016年5月20日至2030年5月19日。

该犯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一、认罪悔罪方面：罪犯白英国在服刑期间，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

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罪犯白英国在服刑期间，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三、教育改造方面：能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三课”学习成绩合格。

四、劳动改造方面：能积极参加劳动，按时完成劳动任务，表现好。

五、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部分履行（2021年7月30日至安顺中院交500元，2021年10月25日至安顺中院交870元，2024年8月12日至安顺中院交1000元。共履行2370元。）。

六、考核奖励情况：2021年6月至2021年10月获表扬1次；2021年11月至2022年3月获1个表扬；2022年4月至2022年9月获表扬1次；2022年10月至2023年3月获表扬1次；2023年4月至2023年8月获1个表扬；2023年9月至2024年2月获1个表扬；获得共6个表扬。

扣分及违规情况：无。

从严情形：贩卖毒品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财产性判项未全部履行。

检察机关审查意见：经审查，我院认为：罪犯白英国符合提请减刑条件。未发现提请减刑建议不当，同意将案件交监狱长办公会审核。
综上所述，罪犯白英国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能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经征求检察机关意见，建议对罪犯白英国提请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特提请裁定。

此致

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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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章）

2024年12月5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4)安监提减字第666号

罪犯杨武沅，男，2001年9月25日生，汉族，中职文化贵州省瓮安县人。现在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2021年3月22日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作出（2021）黔0102刑初158号刑事判决，认定杨武沅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该犯不服，提出上诉。2021年7月12日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1）黔01刑终25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2022年4月22日交付执行，2022年6月1日从贵州省安顺监狱调入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刑期2020年10月23日至2028年10月22日。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一、认罪悔罪方面：罪犯杨武沅在服刑期间，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

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罪犯杨武沅在服刑期间，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三、教育改造方面：能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三课”学习成绩合格。

四、劳动改造方面：能积极参加劳动，按时完成劳动任务，表现好。

五、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无。

六、考核奖励情况：2022年7月至2022年12月获1个表扬；2023年1月至2023年6月获1个表扬；2023年7月至2023年12月获1个表扬；获得共3个表扬。

扣分及违规情况：无。

从严情形：强奸罪。

检察机关审查意见：经审查，我院认为：罪犯杨武沅符合提请减刑条件。未发现提请减刑建议不当，同意将案件交监狱长办公会审核。
综上所述，罪犯杨武沅在服刑改造期间，能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经征求检察机关意见，建议对罪犯杨武沅提请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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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章）

2024年12月5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4)安监提减字第667号

罪犯甘北孝，男，1981年3月29日生，黎族，专科文化贵州省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人。现在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7月29日作出（2016）黔04刑初31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甘北校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由甘北孝、李国江赔偿民事原告诉讼人岳昌琼、段琼、齐青青、齐海龙直接经济损失62280.12元，并负互连带责任。被告人甘北孝不服，提出上诉，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2月7日作出（2017）黔刑终65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7年4月10日交付贵州省安顺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2019年9月29日经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2022年8月24日经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刑期2015年11月25日至2029年11月24日。

该犯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一、认罪悔罪方面：罪犯甘北孝在服刑期间，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

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罪犯甘北孝在服刑期间，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三、教育改造方面：能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三课”学习成绩合格。

四、劳动改造方面：能积极参加劳动，按时完成劳动任务，表现好。

五、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判决前履行5000元；服刑期间共计缴纳5000元（2019年4月12日缴纳2000元；2021年3月4日缴纳1000元；2021年10月26日缴纳1500元；2022年5月13日缴纳500元）。

六、考核奖励情况：2021年5月至2021年9月获1个表扬；2021年10月至2022年2月获1个表扬；2022年3月至2022年7月获1个表扬；2022年8月至2023年1月获1个表扬；2023年2月至2023年6月获1个表扬；2023年7月至2023年12月获1个表扬；获得共6个表扬。

扣分及违规情况：无。

从严情形：未履行完财产性判项。

检察机关审查意见：经审查，我院认为：罪犯甘北孝符合提请减刑条件。未发现提请减刑建议不当，同意将案件交监狱长办公会审核。
综上所述，罪犯甘北孝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能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经征求检察机关意见，建议对罪犯甘北孝提请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特提请裁定。

此致

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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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章）

2024年12月5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4)安监提减字第668号

罪犯黄龙，男，1988年4月22日生，汉族，初中文化贵州省福泉市人。现在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2017年4月27日，贵州省水城县人民法院作出（2017）黔0221刑初85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黄龙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财产30000元。刑期自2016年10月9日起至2031年10月8日止。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7年5月18日交付贵州省安顺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2019年12月20日经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2022年8月24日经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刑期2016年10月9日至2030年10月8日。

该犯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一、认罪悔罪方面：罪犯黄龙在服刑期间，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

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罪犯黄龙在服刑期间，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三、教育改造方面：能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三课”学习成绩合格。

四、劳动改造方面：能积极参加劳动，按时完成劳动任务，表现好。

五、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2021年7月27日缴纳8000元；2021年10月25日缴纳4000元；2024年7月22日缴纳18000元，（已全部履行）。

六、考核奖励情况：2021年3月至2021年8月获1个表扬；2021年9月至2022年1月获1个表扬；2022年2月至2022年6月获1个表扬；2022年7月至2022年12月获1个表扬；2023年1月至2023年5月获1个表扬；2023年6月至2023年10月获1个表扬；获得共6个表扬。

扣分及违规情况：无。

从严情形：毒品再犯；累犯。

检察机关审查意见：经审查，我院认为：罪犯黄龙符合提请减刑条件。未发现提请减刑建议不当，同意将案件交监狱长办公会审核。
综上所述，罪犯黄龙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能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经征求检察机关意见，建议对罪犯黄龙提请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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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章）

2024年12月5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4)安监提减字第669号

罪犯张克林，男，1967年9月6日生，苗族，小学文化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人。现在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2013年6月7日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安市刑初字第35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张克林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3年7月17日交付贵州省安顺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2015年12月10日经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一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2018年5月22日经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刑期2015年12月10日至2034年5月9日。

该犯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一、认罪悔罪方面：罪犯张克林在服刑期间，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

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罪犯张克林在服刑期间，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三、教育改造方面：能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三课”学习成绩合格。

四、劳动改造方面：能积极参加劳动，完成劳动任务，表现较好。

五、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无。

六、考核奖励情况：2017年8月至2018年1月获1个表扬；2018年2月至2018年7月获1个表扬；2018年8月至2019年1月获1个表扬；2019年2月至2019年6月获1个表扬；2019年7月至2019年12月获1个表扬；2020年1月至2020年6月获1个表扬；2020年7月至2020年12月获1个表扬；2021年1月至2021年7月获物质奖励1次；2021年8月至2022年1月获1个表扬；2022年2月至2022年6月获1个表扬；2022年7月至2022年12月获物质奖励1次；2023年1月至2023年7月获物质奖励1次；2023年8月至2023年12月获1个表扬；获得共10个表扬、3个物质奖励。

扣分及违规情况：2018年2月至2023年3月共20次未完成劳动任务共扣199.81分，2020年8月20日因打架违规扣45分。共扣244.81分。

从严情形：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

检察机关审查意见：经审查，我院认为：罪犯张克林符合提请减刑条件。未发现提请减刑建议不当，同意将案件交监狱长办公会审核。
综上所述，罪犯张克林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能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经征求检察机关意见，建议对罪犯张克林提请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特提请裁定。

此致

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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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章）

2024年12月5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4)安监提减字第670号

罪犯张荣六，男，1960年5月6日生，汉族，小学文化贵州省盘州市人。现在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2022年6月7日贵州省盘州市人民法院作出（2022）黔0281刑初字第279号刑事判决，认定张荣六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七个月。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2022年7月22日交付贵州省海安监狱执行，2022年9月1日从贵州省海安监狱调入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刑期2022年6月28日至2026年1月18日。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一、认罪悔罪方面：罪犯张荣六在服刑期间，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

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罪犯张荣六在服刑期间，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三、教育改造方面：能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三课”学习成绩合格。

四、劳动改造方面：能积极参加劳动，完成劳动任务，表现较好。

五、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无。

六、考核奖励情况：2022年7月至2023年4月获物质奖励1次；2023年5月至2023年9月获1个表扬；2023年10月至2024年3月获1个表扬；获得共2个表扬、1个物质奖励。

扣分及违规情况：2022年12月未完成劳动任务扣29.22分。

从严情形：强奸罪。

检察机关审查意见：经审查，我院认为：罪犯张荣六符合提请减刑条件。未发现提请减刑建议不当，同意将案件交监狱长办公会审核。
综上所述，罪犯张荣六在服刑改造期间，能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经征求检察机关意见，建议对罪犯张荣六提请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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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章）

2024年12月5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4)安监提减字第671号

罪犯马良勇，男，1976年1月13日生，回族，小学文化云南省昭通市人。现在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2017年4月11日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黔0402刑初字第171号刑事判决，认定马良勇犯运输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2万元。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7年5月10日交付贵州省安顺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2019年12月20日经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2022年8月24日经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刑期2016年9月19日至2030年6月18日。

该犯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一、认罪悔罪方面：罪犯马良勇在服刑期间，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

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罪犯马良勇在服刑期间，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三、教育改造方面：能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三课”学习成绩合格。

四、劳动改造方面：能积极参加劳动，按时完成劳动任务，表现好。

五、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全部履行：2019年4月24日向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履行2万元。

六、考核奖励情况：2021年5月至2021年9月获1个表扬；2021年10月至2022年2月获1个表扬；2022年3月至2022年8月获1个表扬；2022年9月至2023年1月获1个表扬；2023年2月至2023年7月获表扬1次；2023年8月至2023年12月获1个表扬；获得共6个表扬。

扣分及违规情况：2022年1月因违反规定给他犯捎信传话扣5分。

从严情形：无。

检察机关审查意见：经审查，我院认为：罪犯马良勇符合提请减刑条件。未发现提请减刑建议不当，同意将案件交监狱长办公会审核。
综上所述，罪犯马良勇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能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经征求检察机关意见，建议对罪犯马良勇提请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特提请裁定。

此致

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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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章）

2024年12月5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4)安监提减字第672号

罪犯王国邦，男，1973年12月10日生，汉族，小学文化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人。现在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2012年11月11日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安市刑一初字第86号刑事判决，认定王国邦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3年3月21日交付贵州省安顺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2015年9月15日经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2018年5月22日经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2021年9月16日经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2022年5月26日经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撤销（2021）黔04刑更1002号刑事裁定，罪犯王国邦刑期至2034年3月14日止，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刑期2015年9月15日至2034年3月14日。

该犯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一、认罪悔罪方面：罪犯王国邦在服刑期间，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

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罪犯王国邦在服刑期间，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三、教育改造方面：能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三课”学习成绩合格。

四、劳动改造方面：能积极参加劳动，考核周期内7次未完成劳动任务55.55分。

五、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部分履行(2023年7月27日至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1400元。)。

六、考核奖励情况：2017年7月至2017年12月获1个表扬；2018年1月至2018年6月获1个表扬；2018年7月至2018年12月获1个表扬；2019年1月至2019年6月获1个表扬；2019年7月至2019年12月获1个表扬；2020年1月至2020年5月获1个表扬；2020年6月至2020年10月获1个表扬；2020年11月至2021年3月获1个表扬；2021年4月至2021年9月获1个表扬；2021年10月至2022年2月获1个表扬；2022年3月至2022年7月获1个表扬；2022年8月至2023年1月获1个表扬；2023年2月至2023年7月获1个表扬；2023年8月至2023年12月获1个表扬；获得共14个表扬。

扣分及违规情况：2018年11月至2019年9月共7次未完成劳动任务共扣55.55分，2021年6月20日因打架违规被扣45分。

从严情形：未完全履行财产性判项。

检察机关审查意见：经审查，我院认为：罪犯王国邦符合提请减刑条件。未发现提请减刑建议不当，同意将案件交监狱长办公会审核。
综上所述，罪犯王国邦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能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经征求检察机关意见，建议对罪犯王国邦提请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特提请裁定。

此致

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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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章）

2024年12月5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4)安监提减字第673号

罪犯何恒祥，男，1970年10月16日生，汉族，小学文化贵州省普定县人。现在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2010年9月6日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0）安市刑二初字第17号刑事判决，认定何恒祥犯强奸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抢劫罪，判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012年1月10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0）黔高刑二终字第79号刑事判决，认定何恒祥犯强奸罪,抢劫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死刑考验期自2012年3月1日起至2014年2月28日止），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2年3月9日交付贵州省安顺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2014年9月19日经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018年5月25日经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2020年12月28日经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刑期2018年5月25日至2042年11月24日。

该犯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一、认罪悔罪方面：罪犯何恒祥在服刑期间，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

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罪犯何恒祥在服刑期间，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三、教育改造方面：能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三课”学习成绩合格。

四、劳动改造方面：能积极参加劳动，按时完成劳动任务，表现好。

五、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未履行。

六、考核奖励情况：2020年5月至2020年9月获1个表扬；2020年10月至2021年3月获1个表扬；2021年4月至2021年8月获1个表扬；2021年9月至2022年1月获1个表扬；2022年2月至2022年6月获1个表扬；2022年7月至2022年12月获1个表扬；2023年1月至2023年6月获1个表扬；2023年7月至2023年11月获1个表扬；获得共8个表扬。

扣分及违规情况：无。

从严情形：强奸罪原判十年以上；抢劫罪原判十年以上；未履行财产刑判项。

检察机关审查意见：经审查，我院认为：罪犯何恒祥符合提请减刑条件。未发现提请减刑建议不当，同意将案件交监狱长办公会审核。
综上所述，罪犯何恒祥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能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经征求检察机关意见，建议对罪犯何恒祥提请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特提请裁定。

此致

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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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章）

2024年12月5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4)安监提减字第674号

罪犯陈秋辉，男，1995年3月15日生，汉族，初中文化福建省福清市人。现在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2015年4月2日，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黔钟刑初字第271号刑事判决，认定陈秋辉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0000.00元。原审被告人陈秋辉不服提出上诉，2015年4月28日，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黔六中刑三终字第75号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5年5月14日交付贵州省安顺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2017年11月6日经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2019年12月20日经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2022年8月22日经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刑期2014年11月22日至2028年3月21日。

该犯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一、认罪悔罪方面：罪犯陈秋辉在服刑期间，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

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罪犯陈秋辉在服刑期间，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三、教育改造方面：能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三课”学习成绩合格。

四、劳动改造方面：能积极参加劳动，按时完成劳动任务，表现好。

五、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0000元(已全部执行)。

六、考核奖励情况：2021年4月至2021年9月获1个表扬；2021年10月至2022年2月获1个表扬；2022年3月至2022年8月获1个表扬；2022年9月至2023年2月获1个表扬；2023年3月至2023年8月获1个表扬；2023年9月至2024年2月获1个表扬；获得共6个表扬。

扣分及违规情况：2024年7月30日，该犯值星期间，不认真履职，与他犯聊天。依据《贵州监狱计分考核罪犯工作细则(试行)》第三十三条第五十九项根据计分考核第三十三条第五十九项 值星期间看书或做其它与值星无关的事，不认真履行职责的，每次扣5分，睡岗的每次扣8分。对该犯扣5分。

从严情形：毒品再犯；累犯。

检察机关审查意见：经审查，我院认为：罪犯陈秋辉符合提请减刑条件。未发现提请减刑建议不当，同意将案件交监狱长办公会审核。
综上所述，罪犯陈秋辉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能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经征求检察机关意见，建议对罪犯陈秋辉提请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特提请裁定。

此致

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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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章）

2024年12月5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4)安监提减字第675号

罪犯翟华俊，男，1977年12月16日生，汉族，小学文化贵州省安顺市人。现在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2014年11月12日，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人民法院作出（2014）黔六特刑初字第172号刑事判决，认定翟华俊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罚金人民币10000.00元。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5年1月14日交付贵州省安顺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2017年8月17日经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2019年12月20日经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2022年8月24日经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刑期2013年11月15日至2027年4月14日。

该犯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一、认罪悔罪方面：罪犯翟华俊在服刑期间，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

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罪犯翟华俊在服刑期间，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三、教育改造方面：能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三课”学习成绩合格。

四、劳动改造方面：能积极参加劳动，按时完成劳动任务，表现好。

五、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罚金人民币10000元(已全部缴纳)。

六、考核奖励情况：2021年5月至2021年10月获1个表扬；2021年11月至2022年4月获1个表扬；2022年5月至2022年10月获1个表扬；2022年11月至2023年4月获1个表扬；2023年5月至2023年10月获1个表扬；2023年11月至2024年3月获1个表扬；获得共6个表扬。

扣分及违规情况：无。

从严情形：无。

检察机关审查意见：经审查，我院认为：罪犯翟华俊符合提请减刑条件。未发现提请减刑建议不当，同意将案件交监狱长办公会审核。
综上所述，罪犯翟华俊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能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经征求检察机关意见，建议对罪犯翟华俊提请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特提请裁定。

此致

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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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章）

2024年12月5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4)安监提减字第676号

罪犯付定刚，男，1987年9月1日生，汉族，初中文化贵州省水城区人。现在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16日作出（2016）黔02刑初31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付定刚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00000元。涉案毒品甲基苯丙胺527.86克，予以没收；作案工具手机3部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上缴国库。被告人付定刚及同案不服，提出上诉。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19日作出（2016）黔刑终43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6年9月13日交付贵州省安顺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2019年7月11日经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刑期2019年7月11日至2041年7月10日。

该犯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一、认罪悔罪方面：罪犯付定刚在服刑期间，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

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罪犯付定刚在服刑期间，遵守法律法规。该犯违规后经干警教育，能够较好的遵规守纪，服从管教。

三、教育改造方面：能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三课”学习成绩合格。

四、劳动改造方面：2019年7月至2023年2月总共23次未完成劳动任务，共计扣生产分144.9分。后期经干警教育引导该犯积极参加劳动，完成劳动任务，表现较好。

五、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无。

六、考核奖励情况：2019年2月至2019年7月获1个表扬；2019年8月至2020年2月获1个表扬；2020年3月至2020年8月获1个表扬；2020年9月至2021年2月获1个表扬；2021年3月至2021年10月获物质奖励1次；2021年11月至2022年6月获物质奖励1次；2022年7月至2023年1月获物质奖励1次；2023年2月至2023年7月获1个表扬；2023年8月至2024年1月获1个表扬；获得共6个表扬、3个物质奖励。

扣分及违规情况：2019年9月私藏违规品鞋带扣15分；2020年1月打架斗殴扣45分；2021年4月殴打他人扣65分；2021年8月私藏药品扣10分；2021年11月脱离监管擅自行动扣35分。共计扣分170分；2019年7月至2023年2月总共23次未完成劳动任务，共计扣生产分144.9分。

从严情形：无。

检察机关审查意见：经审查，我院认为：罪犯付定刚符合提请减刑条件。未发现提请减刑建议不当，同意将案件交监狱长办公会审核。
综上所述，罪犯付定刚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能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经征求检察机关意见，建议对罪犯付定刚提请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特提请裁定。

此致

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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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章）

2024年12月5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4)安监提减字第677号

罪犯何佳侣，男，1994年6月23日生，汉族，初中文化贵州省金沙县人。现在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2月3日作出(2013)黔六中刑一初字第00071号刑事判决，认定罪犯何佳侣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决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4年1月9日交付贵州省安顺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2017年4月28日经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四年不变；2019年5月17日经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四年不变；2021年9月16日经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四年不变。刑期2012年10月26日至2025年11月25日。

该犯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一、认罪悔罪方面：罪犯何佳侣在服刑期间，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

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罪犯何佳侣在服刑期间，基本遵守法律。该犯违规后经干警教育，能够较好的遵规守纪，服从管教。

三、教育改造方面：能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三课”学习成绩合格。

四、劳动改造方面：能积极参加劳动，按时完成劳动任务，表现好。

五、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无。

六、考核奖励情况：2020年10月至2021年3月获1个表扬；2021年4月至2021年8月获1个表扬；2021年9月至2022年2月获1个表扬；2022年3月至2022年10月获物质奖励1次；2022年11月至2023年4月获1个表扬；2023年5月至2023年10月获1个表扬；获得共5个表扬、1个物质奖励。

扣分及违规情况：2022年3月7日打架斗殴扣35分。

从严情形：故意杀人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检察机关审查意见：经审查，我院认为：罪犯何佳侣符合提请减刑条件。未发现提请减刑建议不当，同意将案件交监狱长办公会审核。
综上所述，罪犯何佳侣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能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经征求检察机关意见，建议对罪犯何佳侣提请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四年不变。特提请裁定。

此致

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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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章）

2024年12月5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4)安监提减字第678号

罪犯刘正昌，男，1968年9月22日生，汉族，小学文化贵州省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人。现在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2010年3月4日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0）安市刑一初字第3号刑事判决，认定刘正昌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民事赔偿人民币35781.82元。该犯不服，提出上诉。2010年7月13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0）黔高刑二终字第2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0年8月24日交付贵州省安顺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2012年12月14日经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015年5月6日经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一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2017年8月17日经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2019年12月20日经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刑期2015年5月6日至2032年6月5日。

该犯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一、认罪悔罪方面：罪犯刘正昌在服刑期间，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

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罪犯刘正昌在服刑期间，遵守法律法规。该犯违规后经干警教育，能够较好的遵规守纪，服从管教。

三、教育改造方面：能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三课”学习成绩合格。

四、劳动改造方面：能积极参加劳动，按时完成劳动任务，表现好。

五、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部分履行(2019年8月16日至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1000元；2022年5月18日至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1000元。)。

六、考核奖励情况：2019年6月至2019年11月获1个表扬；2019年12月至2020年5月获1个表扬；2020年6月至2020年11月获1个表扬；2020年12月至2021年5月获1个表扬；2021年6月至2021年11月获1个表扬；2021年12月至2022年5月获1个表扬；2022年6月至2022年11月获1个表扬；2022年12月至2023年5月获1个表扬；2023年6月至2023年11月获1个表扬；获得共9个表扬。

扣分及违规情况：2020年3月在生产现场吸烟被扣50分；2020年12月违规传递违规物品香烟被扣45分。

从严情形：无。

检察机关审查意见：经审查，我院认为：罪犯刘正昌符合提请减刑条件。未发现提请减刑建议不当，同意将案件交监狱长办公会审核。
综上所述，罪犯刘正昌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能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经征求检察机关意见，建议对罪犯刘正昌提请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特提请裁定。

此致

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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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章）

2024年12月5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4)安监提减字第679号

罪犯王永忠，男，1966年9月29日生，彝族，小学文化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区人。现在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作出黔六中刑一初字第00053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王永忠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5年9月10日交付贵州省安顺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2021年4月30日经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十年。刑期2021年4月30日至2043年4月29日。

该犯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一、认罪悔罪方面：罪犯王永忠在服刑期间，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

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罪犯王永忠在服刑期间，基本遵守法律法规。该犯违规后经干警教育，能够较好的遵规守纪，服从管教。

三、教育改造方面：能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三课”学习成绩合格。

四、劳动改造方面：能积极参加劳动，按时完成劳动任务，表现好。

五、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无。

六、考核奖励情况：2020年8月至2021年1月获1个表扬；2021年2月至2021年7月获1个表扬；2021年8月至2022年1月获1个表扬；2022年2月至2022年7月获物质奖励1次；2022年8月至2023年1月获1个表扬；2023年2月至2023年7月获1个表扬；2023年8月至2024年1月获1个表扬；获得共6个表扬、1个物质奖励。

扣分及违规情况：2020年4月7日因擅自脱离联号扣35分；2021年6月15日，不按规定穿着囚服扣10分；2022年6月26日，因对抗警察管理扣45分。

从严情形：十年以上暴力性犯罪。

检察机关审查意见：经审查，我院认为：罪犯王永忠符合提请减刑条件。未发现提请减刑建议不当，同意将案件交监狱长办公会审核。
综上所述，罪犯王永忠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能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经征求检察机关意见，建议对罪犯王永忠提请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特提请裁定。

此致

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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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章）

2024年12月5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4)安监提减字第680号

罪犯谢桃春，男，1990年3月6日生，白族，小学文化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人。现在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2010年7月28日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0）安市刑一初字第25号刑事判决，认定谢桃春犯强奸罪,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罚金人民币10000.00元。该犯不服，提出上诉。2010年10月15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0）黔高刑二终字第69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0年11月25日交付贵州省安顺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2013年8月6日经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四年不变；2016年8月3日经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四年不变；2018年10月17日经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四年不变；2020年10月9日经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四年不变。刑期2009年6月17日至2025年4月16日。

该犯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一、认罪悔罪方面：罪犯谢桃春在服刑期间，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

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罪犯谢桃春在服刑期间，遵守法律法规。该犯违规后经干警教育，能够较好的遵规守纪，服从管教。

三、教育改造方面：能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三课”学习成绩合格。

四、劳动改造方面：能积极参加劳动，按时完成劳动任务，表现好。

五、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部分履行(2023年7月25日至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1000元。)。

六、考核奖励情况：2020年4月至2020年9月获1个表扬；2020年10月至2021年3月获1个表扬；2021年4月至2021年9月获1个表扬；2021年10月至2022年3月获1个表扬；2022年4月至2022年9月获1个表扬；2022年10月至2023年3月获1个表扬；2023年4月至2023年9月获1个表扬；2023年10月至2024年3月获1个表扬；获得共8个表扬。

扣分及违规情况：2021年3月因辱骂他犯扣30分；2021年6月25日因殴打他人扣45分。

从严情形：强奸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检察机关审查意见：经审查，我院认为：罪犯谢桃春符合提请减刑条件。未发现提请减刑建议不当，同意将案件交监狱长办公会审核。
综上所述，罪犯谢桃春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能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经征求检察机关意见，建议对罪犯谢桃春提请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四年不变。特提请裁定。

此致

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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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章）

2024年12月5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4)安监提减字第681号

罪犯徐卫东，男，1976年11月15日生，汉族，初中文化贵州省毕节市人。现在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2016年11月9日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黔0201刑初667号刑事判决，认定徐卫东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0000.00元。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6年12月13日交付贵州省安顺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2019年5月17日经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2021年9月16日经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刑期2016年4月27日至2030年4月26日。

该犯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一、认罪悔罪方面：罪犯徐卫东在服刑期间，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

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罪犯徐卫东在服刑期间，遵守法律法规。该犯违规后经干警教育，能够较好的遵规守纪，服从管教。

三、教育改造方面：能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三课”学习成绩合格。

四、劳动改造方面：能积极参加劳动，按时完成劳动任务，表现好。

五、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履行完毕(2019年1月18日至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200元；2020年11月20日至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250元；2023年7月25日至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3000元；2023年8月2日至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6550元。共计缴纳：10000元。)。

六、考核奖励情况：2020年9月至2021年3月获1个表扬；2021年4月至2021年8月获1个表扬；2021年9月至2022年2月获1个表扬；2022年3月至2022年8月获1个表扬；2022年9月至2023年2月获1个表扬；2023年3月至2023年8月获1个表扬；2023年9月至2024年2月获1个表扬；获得共7个表扬。

扣分及违规情况：2020年12月23日违规私改囚鞋扣分30.00分。

从严情形：毒品再犯。

检察机关审查意见：经审查，我院认为：罪犯徐卫东符合提请减刑条件。未发现提请减刑建议不当，同意将案件交监狱长办公会审核。
综上所述，罪犯徐卫东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能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经征求检察机关意见，建议对罪犯徐卫东提请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特提请裁定。

此致

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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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章）

2024年12月5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4)安监提减字第682号

罪犯朱琳，男，1972年1月13日生，汉族，小学文化贵州省盘州市人。现在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7月25日作出（2014）黔六中刑一重字第00002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朱琳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不服，提出上诉。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1月13日作出（2014）黔高刑一终字第231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4年12月17日交付贵州省安顺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于2017年8月17日经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2019年12月20日经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2022年8月24日经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刑期2012年1月24日至2025年2月23日。

该犯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一、认罪悔罪方面：罪犯朱琳在服刑期间，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

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罪犯朱琳在服刑期间，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三、教育改造方面：能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三课”学习成绩合格。

四、劳动改造方面：能积极参加劳动，按时完成劳动任务，表现好。

五、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无。

六、考核奖励情况：2021年3月至2021年8月获1个表扬；2021年9月至2022年2月获1个表扬；2022年3月至2022年8月获1个表扬；2022年9月至2023年2月获1个表扬；2023年3月至2023年8月获1个表扬；2023年9月至2024年2月获1个表扬；获得共6个表扬。

扣分及违规情况：无。

从严情形：十年以上暴力性犯罪。

检察机关审查意见：经审查，我院认为：罪犯朱琳符合提请减刑条件。未发现提请减刑建议不当，同意将案件交监狱长办公会审核。
综上所述，罪犯朱琳自上次裁定减刑以来，能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经征求检察机关意见，建议对罪犯朱琳提请减去有期徒刑一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特提请裁定。

此致

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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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章）

2024年12月5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4)安监提减字第683号

罪犯郭勇，男，1978年1月10日生，汉族，高中文化贵州省普定县人。现在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贵州省普定县人民法院于2021年5月10日作出（2020）黔0422 刑初157 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郭勇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被告人郭勇不服，提出上诉。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0月29日作出（2021）黔04 刑终130 号刑事判决，维持其定罪量刑。继续向郭勇、夏志全追缴共同犯罪所得35.8725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2021年12月29日交付执行，2022年1月26日从贵州省轿子山监狱调入贵州省安顺监狱服刑。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刑期2020年9月10日至2030年8月7日。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一、认罪悔罪方面：罪犯郭勇在服刑期间，能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

二、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方面：罪犯郭勇在服刑期间，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三、教育改造方面：能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三课”学习成绩合格。

四、劳动改造方面：该犯2022年3月未完成劳动定额扣15.22分。后期经干警教育引导该犯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表现较好。

五、履行财产性判项方面：罚金人民币200000元(已部分缴纳600元)；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358725元(未缴纳)。

六、考核奖励情况：2022年3月至2022年9月获物质奖励1次；2022年10月至2023年3月获1个表扬；2023年4月至2023年9月获1个表扬；获得共2个表扬、1个物质奖励。

扣分及违规情况：2022年3月未完成劳动定额扣15.22分。

从严情形：未履行完财产性判项。

检察机关审查意见：经审查，我院认为：罪犯郭勇符合提请减刑条件。未发现提请减刑建议不当，同意将案件交监狱长办公会审核。
综上所述，罪犯郭勇在服刑改造期间，能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经征求检察机关意见，建议对罪犯郭勇提请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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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章）

2024年12月5日
